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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众所周知，自 20 世纪美国“民权运动”之后，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案，

以消除美国社会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与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肯定性行动”

（Affirmative Action），以政府法案的形式规定在入学、就业等社会发展机会方面对有色人种成员

提供优惠待遇。这一法案从颁布之日起，就在美国社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一方面，长期受到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和政策压迫的黑人等少数族裔群体认为这体现了

社会公正，黑人必须为本群体长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得到政策性“补偿”，当时大部分白人也对这

一法案表示支持，认为这种政策性补偿对于帮助黑人“赶上”白人群体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这

一法案得以通过的社会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白人当即指出：与之前的歧视黑人政策相

比，“肯定性行动”对黑人实行的特殊优惠政策同样是不平等政策，是对白人在社会竞争中的“反

向歧视”，违反了美国宪法关于“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这一争论贯穿了 20 世纪后半叶的美国

社会和知识界。许多中国人都听说过美国有优惠黑人的政策，但是对相关政策的实施细节并不清

楚，也不了解这一政策的演变过程特别是 21 世纪美国社会在实施这一政策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 

应当说，当一个社会从种族压迫、种族歧视制度转变为种族平等的新制度时，对原来遭受歧

视和压迫的群体实施优惠政策，以帮助他们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得到发展的机会，这是完全合理和

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群体优惠政策在本质上毕竟不是一个平等的政策，因此只能

是应用于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临时性政策。在两代至三代人之后，原来的被歧视群体的成员和他

们的子女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机会，通过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各项优惠政策也使美国社会产生了

这些群体的精英集团和白领阶层，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如继续以整个群体作为优惠对象，不

仅其他群体的成员们会感到不公平，本群体中竞争能力较弱的底层民众也会感到不满，因为这些

优惠政策的本意是向这些底层民众提供机会。比如在实行“肯定性行动”四十年后，美国黑人已

经涌现出一大批社会精英，这时如果还给奥巴马的女儿、赖斯的儿子提供入学或就业的优惠加分

待遇，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会感到没有必要。 

王凡妹的论文详细回顾了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文中介绍的一些案例生动地展示

了“肯定性行动”在美国的具体实施，以及在实施过程中美国社会对种族优惠政策社会效果的讨

论，相信会对我国关心“民族优惠政策”问题的读者有一定的启示。 

 

 

【论  文】 

美国“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 
——从法律性文件的角度进行回顾与分析 

 

王凡妹 

 

在美国现代族群关系发展史中，“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可以称之为影响最大

同时也最受各界关注和争议的行动。国内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一些学术期刊1

中，而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则多见于学位论文
2
。在这些文章的开篇，按照学术惯例，学者们往往

                                                        
1 如谢先泽于 2000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期上发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历史
进程”，以及刘宝存在 2002 年 12 月在《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0 卷第 4期上，发表的“美国肯定

性行动计划：发展·争论·未来走向”，这些文章均可取自 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DB/OL]。  
2
 如张玉 2007 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后美国联邦高等教育弱势扶助政策发展研究”、彭永春 2004 的博士学位论

文“美国高校多元文化教育演进之研究”、周青风 2004 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宪政中的纠偏行动”、鞠立斌

2007 的硕士学位论文“当代美国的‘肯定性行动’与黑人就业问题”、李国霞 2006 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美国

肯定性行动：历史演变与争论”，这些文章均可取自 CNKI 中国知网数据库[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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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肯定性行动”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这些定义大体归为两类：一类是将“肯定性行动计划”

等同于“肯定性行动”，然后对之进行界定，如刘宝存（2002：49）将其定义为，“由美国联邦

政府推行的旨在消除对少数民族和妇女等不利群体在就业、教育等领域的歧视的各项政策和措

施”；另一类是作者自身对该行动进行定义，如周青风（2004：1）将其定义为，“为了弥补与纠

正法律歧视在历史上造成的遗害而给受害者规定特殊优惠的方案或措施”。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国外学者对“肯定性行动”的研究成果数以千计，但是在这些学者

的书中或文章中，极少有作者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而多是引用美国官方机构的定义。令人诧异

的是，这些官方机构所给出的定义却不尽相同，如加利福尼亚州人事局民权处（Office of Civil 

Rights, California State Personnel Board）就曾给出两个不同的定义，过去指“采取措施以获得平等

雇用机会并纠正过去或现在的雇用歧视所造成的影响”，而现在则表述为，“采取主动和非优先
1

的措施以获得平等雇用机会和非歧视雇用行为”（Edwards, no date）。从这两个定义中，读者可以

看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肯定性行动”的概念发生了转变，正如联邦合同遵守公署（Office of 

Federal Contract Compliance）署长爱德华·C·希尔维斯特（Edward C. Sylvester）所指出的，“肯

定性行动每时、每日且到处都在发生变化”，因此并无“固定而确切的概念”（Anderson，2004：

103）。正是该行动所独有的变迁性使得西方学者们难以给“肯定性行动”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为了便于研究，国内外的学者们将“肯定性行动”的整个变迁过程或按年代或按其内涵划分

为不同的阶段。本文也不例外，笔者在西方学者M·阿里·拉扎、A·简耐尔·安德森和哈里·林

恩·卡斯德里特（Raza，Anderson & Custred，1999：ix）2
的研究基础上，将“肯定性行动”的历

史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维护少数族群成员权益时期”（以下简称为“维权时期”）、“优

待少数族裔成员时期”（以下简称为“优待时期”）以及“多数族裔成员与少数族裔成员人人平

等时期”（以下简称“平等时期”）。 

需要明确的是，美国政府发起的“肯定性行动”所针对的人群包括少数族群、妇女、残障人

士以及老兵，所关注的问题也覆盖雇用、教育、政府承包合同项目以及住房领域，而本文将研究

范围限定在与少数族群相关的雇用、教育以及政府承包合同项目之内，并将介绍和分析重点放在

“优待时期”以“巴基案”为首的系列“反向歧视”案中，而对其它法律性文件只做相对简单的

介绍。这些案例在生动地描述不同类型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同时，通过对大法官们的裁决和

法庭意见书进行评论，为该行动的中后期的发展进行了详细解释。作为美国最高法院所处理的多

数族群成员反诉少数族群成员的反向种族歧视第一案，巴基案可以说是“肯定性行动”的历史变

迁过程中有关少数族群的高等教育优惠政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例。其案例中的高校给予少数族

群申请者的优待措施本身可以说是“肯定性行动”进行到第二个时期时，美国众多的部门和机构

对少数族群所给予的各种优待措施的一个典型。同时，大法官们对于该案似乎具有两面性的最终

裁决既是对“肯定性行动”第一阶段的维权精神的认可，也是对第二阶段的优待精神的解释，更

是对第三阶段的平等精神的预测。因此，可以说巴基案在“肯定性行动”的历史变迁中的影响绝

对不仅仅限于司法领域，也绝对不仅仅限于高等教育领域，而是因其在该行动中所起的承上启下

的作用，成为了该行动历史变迁的思想缩影示。 

 

一、“Affirmative Action”一词相关译法辨析 
 
笔者在上文中将英文“Affirmative Action”翻译成“肯定性行动”。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学

者对于该词语的译法争论很大，至今尚无定论。郭辉（2007：46）对此专门作了研究，列举了国

                                                        
1 该下划线为原文所有。 
2 拉扎、安德森和卡斯德里特在其书中分别在三个章节中讨论了本文中“肯定性行动”三个阶段的内容，但是无
论在划分的时间段上，还是划分的标准上都与本文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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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学术界对该词语的十六种译法。按照翻译学上常用的分类法，这些译法大体可以分为直译和意

译两种
1
，主张直译的学者通常将之译为“积极行动”（比如邱小平，2005：第六章）或“肯定性

行动”（比如朱世达，1996：第四章；王波，2002：219），而主张意译的学者则译法多样，将之

译为“纠偏行动”（比如欧阳景根、李社曾，2008）或“纠正歧视行动”（比如德沃金，2001：

第六章），其中最为瞩目的当属路谷孙等（2007：31）在新近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将该词语译

为“（反对歧视少数族群成员及妇女的）维权行动”。 

郭辉（2007：46）主张意译“Affirmative Action”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翻译出来的词语应该

让人一目了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直译的“积极行动”还是“肯定性行动”，确实不如意

译的“纠正歧视行动”或“维权行动”在意思的表述上清晰明了。然而，我们在序言中已经知道，

“Affirmative Action”背后蕴藏着复杂而多变的内容，因此，有关该词语的翻译问题就不能只停

留在给普通英文词汇所设立的翻译准则之上，而应结合该词语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内涵不断变化

的特征来进行考虑。 

 其一，“Affirmative Action”的首次出现是在 1961 年 3 月 5 日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签署的第 10925 号总统行政命令（U.S. The White House，1961）中，而国内翻译

界中的一些学者，如刘宓庆（1998：28）和李秀丽（2003：41）都曾明确指出，政府条文宜采取

直译的形式，以保证其“用语的程式化和规范化”（ibid）。其二、第 10925 号政令的起草者之一
2
霍巴特.泰勒（Hobart Taylor）曾经回忆道，他之所以选择使用“Affirmative Action”，只是希

望借用该词语给政令注入一种“Positiveness”的感觉（Beckwith & Jones，1997：39），也就是说，

泰勒当初并未打算用这一词语来对整个行动的内容加以描述。更何况在政令签署之际，不单是他，

就连肯尼迪总统也未对整个行动的未来走向有任何清晰的认识（Anderson，2004：61），那么对于

起草者而言，也就谈不上用这一词语来概括行动的内容。因此，如果我们想通过意译来达到用一

个词语来清晰地描述或概括整个行动内容之目的，反而不符合泰勒当初使用此词的初衷。其三、

笔者在序言中曾经指出，“Affirmative action”所代表的行动之内容具有极大的变迁性。在这种情

况下，只用某一短语或加上若干修饰性定语的短语，比方说“（反对歧视少数族群成员及妇女的）

维权行动”来表述其多变的内涵，既不合适也不可行。综上所述，笔者主张对该词语宜进行直译

而不是意译。 

上文提到过，目前国内学者一般将“Affirmative Action”直译为“积极行动”或“肯定性行

动”，而笔者选定后者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词典中对有关词汇所做的语义解释方面进行分析比较。在英英词典《韦伯斯特新国

际英语语言词典完整版第三版（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Gove & The Merriam-Webster Editorial Staff，19763：36）中，关于“Affirmative”

有四个语义解释，这些解释都是围绕着“Confirmative or Ratifying”以及“Assert or Assertive”来

进行，也就是说，该词在当时的英文含义主要就是“认可的”以及“断定或肯定”。相比之下，

词典中关于“Positive”的语义解释更为复杂，除了表示“认可”含义的“Marked by acceptance 

or approval”以及表示“确定或肯定”含义的“Fully assured or Unquestionably being the thing 

named”之外，还包含其他诸多含义（ibid：1770）。在中文词典中，“积极”一词有“进取向上、

                                                        
1 郭辉（2007：46）提到的“积极补偿行动”这一译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尝试，但是由于
该译法不是主流译法，故在此不作专门讨论。另外，郭辉（ibid）所提及的“认肯行动”以及“肯定性行为”

的译法与“肯定性行动”的译法如出一辙，因此也不再作单独探讨。 
2 另外的两位起草者是亚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与亚伯拉罕·福塔斯（Abe Fortas），他们后来均成为最高法
院的法官（Beckwith & Jones，1997：39）。 

3 由于“Affirmative Action”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在 1961 年，因而笔者参照的是 1976 年美国出版的英英词典——
该版本中还并未出现关于该词的语义解释——以尽量求得词典中对于相关词语的语义解释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更

为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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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正面促进作用的”以及“主动的，努力的”两个含义（新华词典编纂组，1993：408），而“肯

定”一词则除了表示“判断时持确认、正面断定和赞成的态度”以外，还包含“一定、无疑”以

及“确定、明确”的意思（ibid：506）。 

第二、从“Affirmative Action”产生的历史背景方面进行分析比较。首先，泰勒曾提到过，

在起草政令时，他在“positive action”和“affirmative action”两个词语之间犹豫了很长时间，最

终后者因富有“头韵（alliterative）”而入选（Beckwith & Jones，1997：39；Anderson，2004：61）。

可见，泰勒认为“positive”与“affirmative”所传达的语义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结合上文英英词典

中关于这两个英文词汇的语义解释，就不难看出它们的相同或相似含义有二，即“认可”和“确

定或肯定”。其次，该政令得以颁布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刚上台的民主党意图通过一项“更

为激进的策略（more aggressive strategy）”来“为少数族群成员开放雇用机会”（Graham，1990：

33；Anderson，2004：61），因此，如果我们取“认可”之一，那么就很难将政府当时的决心表达

出来，故此笔者倾向于取“确定或肯定”之意。最后，从中文词典中的语义解释看来，“积极”

一词在中文中并未有“确定或肯定”之意，因此笔者倾向于取“肯定”一词。综上所述，笔者最

终将“Affirmative Action”翻译为“肯定性行动”。  

 

二、“肯定性行动”在“维权时期”的政策和法律：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中后期 

 

“肯定性行动”自 1961 年初被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正式提出
1
，到现在已逾四十年，其历史

变迁过程可以说就是一系列法律性文件相继出台的过程。这些文件主要分为三类，即总统行政命

令、法律条文以及司法案例，分别由美国三个权力主体即总统、国会以及法院主持或颁布。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末期可以说是“肯定性行动”的“维权时期
2
”，其间美

国政府通过颁布大量的总统行政命令，推动当时处于被歧视地位的少数族群成员在雇用、教育和

政府合约的承包上拥有与多数族群成员平等的机会，而这种平等机会的推动政策被《1964 年民权

法案》所确定。 

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于 1961 年 3 月 6 日签署的第 10925 号行政命令
3

（U.S. The White House，1961）因其首次提出了“肯定性行动”一词4
，而令诸多学者所关注。然

                                                        
1 这指的是美国的官方机构、学者、以及普通人意识中所公认的“肯定性行动”一词的最早提出时间。在此，有
必要澄清的是，官方机构早在 1935 年就在《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U.S. Congress，
1935：Section 10（c））中提到了“肯定性行动”一词。该法第 10 节第（c）款规定，国家劳动关系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有权采取“肯定性行动”，以解决任何人的违反该法的不公平的劳工行为（ibid）。

第二、从这款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肯定性行动”一词最早在官方文献中出现的时候，与本文将要讨论的内

容具有明显不同的内涵（Anderson，2004：15），但是，也有学者（Rubio，2001：92）特别指出，《国家劳动关

系法》也并非在“肯定性行动”的讨论中毫无意义，因为第七节和第九节中的规定，即通过授予劳工组织以合

法性和权威性，并将工会作为唯一的集体谈判机构，而使得劳工组织对黑人工人的歧视性行为合法化。因此，

这项对于劳工组织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的法案遭到了黑人的忿恨和抵抗（Hill，1985：100-106）。 
2 在“肯定性行动”第一次正式提出之前，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出于种种考虑，已经
颁布了若干着手维护少数族群成员平等雇用权益的重要法律性文件，因而这段时期也可以看作是“维权时期”

的一部分。 
3
 该政令的标题为“设立总统平等雇用机会委员会（Establishing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Equal Opportunity）”
（U. S. The White House，1961）。 

4
 国内有研究者（吴丽萍，2006：16）将首次提出“肯定性行动”的第 10925 号总统行政命令作为该行动的正式

起始点，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该行动的真正出现是在 1965 年约翰逊总统所签署的第 11246 政令中（张玉，2007：

69；刘宝存，2001：171；朱世达，1996：63）。然而，西方学者鲜有将该行动的起点具体到某一法律文件中者，

而大多数学者将起始时间模糊化，最多只是阐明“肯定性行动”一词于什么时候在什么文件中开始出现，后来

这些文件又是如何演变的，从而未将“肯定性行动”的历史追溯到某一个点上。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些西方研

究中，不同的作者根据其篇幅的长短以及文章所讨论的主旨，将“肯定性行动”追溯到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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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该词在政令中只是出现在对政府合同承包人和转包人进行约束的合同条款中
1
，因此，该

政令不能被视为美国政府正式推行“肯定性行动”的标志性文件。实际上，直到约两年以后，肯

尼迪政府才在1963年 6月 22日颁布的第11114号总统行政命令
2
中将“肯定性行动”作为政策正

式地提出来，因为在该政令的背景部分，就明确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即鼓励采取肯定性行动

以消除基于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或族裔背景[national origin]所实行的种族歧视”（United States，

1963

式，或对此人成为雇

员产

则因其制定的规则显得非常“模糊”（Anderson，2004：105）极

                                                                                                                                                                        

）。 

1963 年 11 月 22 日，在第 11114 号政令颁布后刚 5个月，肯尼迪总统不幸在德克萨斯州遇刺，

然而该政令并没有因肯尼迪时代的结束而失去效力，反而在次年作为法律而被确定下来，这个法

律就是在“肯定性行动”的历史变迁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964 年民权法案》
3
。由林登·B·约

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签署的《民权法》由十一编组成，其中六编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讨

论了如何维护种族平等、废除种族隔离以及消除种族歧视问题，其中第六编和第七编与“肯定性

行动”息息相关（U. S. Congress，1964），即第六编标题为“联邦资助项目中的非歧视

（Nondiscrimination in Federally Assisted Programs）”，涉及所有联邦资助项目中的种族歧视现象，

其核心内容为第 601 款，即“在合众国境内，任何人在任何接受联邦财政资助的项目或活动中，

均不应因其种族、肤色或族裔背景被拒绝参与或从中获益，或者遭受到歧视。”第七编标题为“平

等雇用机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关注的是雇用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ibid），

其核心内容为第 703（a）款，即“对于某雇主而言，下述之雇用实践将是非法的：（1）因任一

个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族裔背景而未能或拒绝雇用或解雇此人，或用其它方式

在雇用薪酬、雇用条款、雇用条件、或雇用特权上歧视此人；或者（2）因任一个人的种族、肤色、

宗教信仰、性别、或族裔背景，通过剥夺或倾向于剥夺此人之雇用机会的方

生负面影响的其它方式，对雇员进行限制、隔离、或区别分类”。  

1965 年 9 月 24 日约翰逊总统签署的第 11246 号行政命令
4
（U. S. The White House，1965）取

代了第 10925 号与第 11114 号政令，并“为‘肯定性行动’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应用和诠释设立了

法律基础”（Mayer，2001：203）。从第 10925 号政令一直到第 11246 号政令，美国权力机构所推

行的政策一直是为了使得少数族群成员获得与多数族群成员平等的竞争机会，因此笔者将这段时

期称为“维权时期”，而第 11246 号政令可以说是该时期最后一个重要的法律性文件。在该政令

颁布约两年以后，约翰逊政府相继推出“费城计划”和劳动部《五月条例》，这两项法律性文件标

志着“肯定性行动”向“优待时期”的过渡。然而，“费城计划”因遭到了联邦审计署的强烈反

对而彻底失败，而《五月条例》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谈起（Anderson，2004），有的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谈起（Glazer，1991），而甚

至有的从十七世纪初合众国殖民地时期开始谈起（Rubio，2001）。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美国诸多

的法律性文件都存在一个自身演变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件可以追溯到更早时间所颁布的法律性文件。比

方说，国内学者所提到的无论是第 10925 号还是第 11246 号行政命令，都可以追溯到 1941 年罗斯福总统所签署

的第 8802 号行政命令，而且这两个政令在后期又发生了多次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将与“肯定性行动”

有关的某一法律性文件从其自身发展的中期阶段拿出来单独进行讨论，似乎难以说明问题。第二、“肯定性行

动”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与种族和族群问题直接相关，那么我们在讨论该行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谈到美国

的种族和族群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这就说明，一方面，既算是将该行动回溯到约四百年前各族群开始汇集的殖

民地时期，也是有道理的；而另一方面，美国的种族和族群的发展是如此复杂且环环相扣，绝不是从某一个点

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1
 第 10925 号政令中规定政府合同承包商和分包商必须在其合同中加定“承包商应采取肯定性行动，以确保求职

者在其被雇过程中以及雇员在其雇用期内，不因其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或族裔背景（national origin）而被

区别对待”条款（U. S. The White House，1961）。 
2
 该政令的标题为“扩展总统平等雇用机会委员会权限（Extend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U. S. The White House，1963）。 
3
 该《民权法案》草案由肯尼迪总统在 1963 年提出，而最终由约翰逊总统签署（Stephanopoulos & Edley，1995）。 
4
 该政令的标题为“平等雇用机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U. S. The White House，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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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影响了该条例的效力。  

 

三、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末期 

颁布的第四号修正命令
2
（Revised Order No. 4），该命令作为正式的联

邦条

为“肯定性行动”历史变迁中最

为重要的角色，其所裁决的第一例大案即 1978 年的巴基案。 

例名称：197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诉巴基（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案
3
  

                                                       

“肯定性行动”在“优待时期”的司法案例 

 

1969 年 1 月，共和党领导人理查德·M·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总统上任，其任上所

作的有关“肯定性行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着手修改并恢复约翰逊总统任期内被宣布为非法的

“费城计划”， “肯定性行动”发生了第一次重要转折，进入了带有种族意识的“优待时期”。

在新“费城计划”中，劳动部长乔治·舒茨（George Shultz）与其指定的非裔副部长亚瑟·弗莱

彻（Arthur Fletcher）将原“费城计划”和原劳动部五月条例相融合并进行修改，为费城的建筑项

目承包人和工会制定了著名的“目标和时间表（goals and timetables）”（Anderson，2004：117）。

按照规定，承包人和工会应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其内部少数族群成员和多数族群成员的比例达到

一定的数值
1
。在新“费城计划”之后，尼克松政府继续通过发布政令以及条例的形式，对“肯定

性行动”的优待措施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和详细的规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在 1971 年 12

月 4 日联邦合同遵守公署

例一直沿用至今。  

由于尼克松总统在任期内开始实行数项具有优待少数族群成员性质的“肯定性行动”措施，

因此很多西方学者和国内学人都将尼克松时代看成是“肯定性行动”发展的成熟阶段，比如特

里·H·安德森安德森（Anderson，2004：111）在其书中就将尼克松时期称作“肯定性行动高峰

时期（Zenith of Affirmative Action）”的开始，艾略特和埃瓦（Elliott & Ewoh，2000：212）在其

文中将尼克松时期称作“早期成功的继续（Early Success Continues）”。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待

商榷，因为从尼克松时代开始，“肯定性行动”已经脱离了其原有的维护少数族群权益的历史轨

道，而转向对少数族群给予明显的优待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性行动”并不能说是在前期

基础上的发展，而是发生了根本性质上的改变。因此，笔者将尼克松时代看成是“肯定性行动”

历史变迁过程的第二个时期即“优待时期”的开始。在这一时期，影响该行动的重大法律性文件

有三种，在前半期，政府仍然以颁布各项政令和法令的形式积极推动该行动，而国会也以颁布个

别法律的形式对政府予以支持，而到了后半期，在“肯定性行动”中一直处于沉默的另一权力主

体最高法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通过对一系列案件进行裁决而成

 

1. 案例一 

案

 
1 比如说，某一在 1969 年仅拥有 1%少数族群成员的工会在正常情况下“每年招募新工人的比例为 10%”，如果该
工会意欲获得政府的合同，那么按照新“费城计划”，只要其作了“诚挚的努力（good faith effort）”，“到

1970 年底其少数族群成员比例就应该达到 4-8%，而到 1973 年底该比例就应达到 19-23%”，如果该工会没有满

足这个目标，合同承包商可能“就不再合格接受联邦资助”（Anderson，2004：117）。 
2
 该命令规定，所有政府非建筑项目承包商自身、以及所有政府项目承包商和分包商下属的非建筑项目转包商，

都必须为其旗下凡拥有 50 名或以上雇员的机构开展并坚持“肯定性行动计划”，这些机构还包括“拥有 5万美

金或以上的政府合同”的机构、或“在任意 12 个月内拥有或将拥有 5万美金或以上的政府提单”的机构、或为

“政府任意数额的资金存放机构”、或为“发行和支付任意数额的美国储蓄公债和储蓄券的代理金融”机构。 
3
 巴基案的案例介绍部分和案例分析部分的所有资料除特别注明出处以外，全部来自于 U.S. Supreme Court，1978。

与本文案件内容有关的翻译，参阅了邱小平撰写的《法律的平等保护------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研究》

的第六章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第四版.下册）的第六章（该书由

布莱斯特.保罗、列文森.桑福、巴尔金.杰克、阿玛.阿基尔撰写，陆符嘉、周青风、张千帆、沈根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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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伊始，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以下简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医学院（以下简称戴维斯）（Medical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开始按照两种

计划——普通招生计划（regular admissions program）与特别招生计划（special admissions program）

——录取入学申请者，招生名额为每年 100 名，其中普通招生计划总招生人数为 84 名，特别招生

计划总招生人数为 16 名。两种计划的具体操作流程见表一。 

 

表一、普通招生计划与特别招生计划操作流程 
普通招生计划 特别招生计划 

第一步：入学申请者提交申请； 
第二步：普通招生委员会对申请者进行初选1，所有本科

时总平均分（Overall Grade Point Average（OGPA））低
于 4.0分制中的 2.5分的申请者被立即淘汰； 
第三步：约六分之一的申请者得到面试机会； 
第四步：申请者进行面试； 
第五步：面试官和普通招生委员会其他成员为每一被面

试者按照百分制打基准分（benchmark score），该基准分
是将面试成绩、OGPA、科学课程平均分（Science Grade 
Point Average（SGPA））、医学院入学考试（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s Test（MCAT））成绩、推荐信、课外
活动以及其它个人履历资料（biographical data）相加所
得，每名委员会成员可以给出的最高分值为 100分； 
第六步：将每名委员会成员所给分值相加，即为被面试

者所获总分。由于 1973 年普通招生委员会共有五名成
员，因此每位被面试者最多能够得到的满分为 500分，
而 1974年共有六名成员，因此满分为 600分； 
第七步：普通招生委员会核查所有被面试者的文档和分

数，然后按照循环制（on a “rolling” basis）发放录取通
知书。 
 

第一步：入学申请者提交申请。在 1973年的申请表中，
申请者被询问是否“在经济和/或教育上处于弱势地位”；
而在 1974 年的申请表中，申请者被询问是否为某一少
数族群成员，即“黑人”、“墨西哥裔美国人”、“亚洲人”、
或“印第安美国人”。如果申请者做肯定性回答，那么该
申请就被转交给一个主要由少数族群成员组成的独立

的特别招生委员会； 
第二步：特别招生委员会主席筛选出符合特别招生计划

申请条件的申请者，进入特别招生计划，其他申请者则

进入普通招生计划； 
第三步：特别招生委员会对进入该计划的申请者进行初

选，但是并不以 OGPA不低于 4.0分制的 2.5分为条件；
第四步：约五分之一的申请者得到面试机会； 
第五步：申请者进行面试； 
第六步：面试官和特别招生委员会其他成员为每一被面

试者按照百分制打基准分，基准分的打法同普通招生计

划； 
第七步：特别招生委员会将条件最好的被面试者推荐给

普通招生委员会，后者不再重新评分或是将特别申请者

和普通申请者进行比较，只是有权拒收不合格申请者；

第八步：在普通招生委员会拒收不合格申请者的情况

下，特别招生委员会可以从余下的特别申请者中继续推

荐，直至给特别招生计划所预留的名额被填满为止； 
第九步：普通招生委员发放录取通知书。 

 

艾伦·巴基（Allen Bakke）为白人男性申请者，分别于 1973 和 1974 年先后两次向戴维斯递

交申请。这两次申请均被放在普通招生计划下考虑，而巴基也两次获得了面试机会。1973 年，虽

然巴基的基准分高达 500 分中的 468 分，但是由于申请较晚，且其他申请者竞争较强
2
，因而惨遭

淘汰。在巴基被淘汰之时，给特别招生计划预留的 16 个名额中仍有 4 个名额空闲。1974 年，巴

基再次递交申请，这次其基准分达到 600 分中的 549 分，然而他的申请再次被拒
3
。此外，在两次

申请中，委员会主席乔治·H·劳利博士（Dr. George H. Lowrey）也从未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将巴

基列入候选人名单中
4
。由于这两年中通过特别招生计划进入戴维斯的申请者各项分数都远远低于

巴基的相应分数（请参见表二），巴基将加州大学告上了法庭。 

 
                                                        
1
 招生委员会对申请者资料进行初步筛选的主要原因就是申请人数太多，比如，在 1973 年，戴维斯医学院拟录取

100 名学生，而申请人数为 2,464 人，而在 1974 年，总共有 3,737 人提交入学申请。 
2
 在巴基的申请被拒之后，没有任一分数低于 470 的申请者通过普通录取计划被录取。 
3
 最高法庭记录显示，巴基的再次被淘汰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1973 年，巴基被拒绝录取之后，曾写信给当时的

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兼主席（Associate Dean and Chairman）乔治.H.劳利博士，抨击特别录取计划在实施“种族
和族裔配额制（racial and ethnic quota）”。在 1974 年的面试中，虽然学生面试官（student interviewer）给予巴
基相当高的评价，然而作为教职员工面试官（faculty interviewer）的劳利博士给了巴基整个委员会中的最低分。 

4
 委员会主席负责将落选者编入候补名单中，候选名单的决定并不是严格地按照编号顺序，而是委员会主席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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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艾伦·巴基、普通计划录取者与特别计划录取者各门平均分数对比 
（1973年与 1974年） 

 1973 1974 
 SGPA OGPA 口头

表达

数学
 

科学
 

综合
 

SGPA OGPA 口头 
表达 

数

学 
科

学 
综

合

艾伦·巴基 
分数 

3.44 3.46 96 94 97 72 3.44 3.46 96 94 97 72

普通计划录取

者平均分数 

3.51 3.49 81 76 83 69 3.36 3.29 69 67 82 72

特别计划录取

者平均分数 

2.62 2.88 46 24 35 33 2.42 2.62 34 30 37 18

* 注：口头表达（Verbal）、数学（Quantitative）、科学与综合（General Information）为MCAT各科成绩，以百分
制为单位。 

 
巴基先向加利福尼亚高等法院（Superior Court of California）提起诉讼，宣称特别招生计划基

于对其种族背景的考虑而将其排除在外，从而违背了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

款”，即“任何州⋯⋯不得在其管辖范围内否定法律对任何人的平等保护”（吴新平，1993：22）、

《加州宪法》第一条第 21 节，即“没有任何特权或豁免权应当被授予，除非立法机关对之进行改

动、撤销、或废止；根据同样的条款，没有任何公民或公民团体（class of citizens）被授予未授予

所有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
1
 以及《1964 年民权法》第六编第 601 节。加州大学提出反诉，宣称

特别招生计划的合法性。法庭认为特别计划是以种族配额的方式运行，这是因为在该计划中，少

数族群的申请者只需要互相竞争，在 100 个招生名额中已经有 16 个位置预留给他们。法庭裁决，

校方不能在做招生决定之时将种族因素列入考虑范围，特别招生计划违背了联邦宪法、州宪法和

第六编。同时法庭裁决，由于巴基未能举证说明，如果特别计划不存在，他就能被戴维斯录取，

因此法庭拒绝下达医学院录取巴基的强制令。 

巴基和加州大学均不服判决，上诉到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法

庭认为，由于特别招生计划涉及种族区别分类（racial classification），因此应使用严格审查标准

（strict scrutiny）2
 进行检查。在对校方所提出的设立特别计划的目标

3
加以讨论之时，法庭认为，

虽然该计划的改善少数族群在医学专业传统上所受的冷遇状况以及增加愿为少数族群成员服务的

医生人数等目标的确是加州当前迫切需要关注的利益所在（compelling state interests），但是计划

本身却并非是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小干预方式。加州高法根据“平等保护条款”的规定指出，校方

                                                                                                                                                                         
由裁夺权将有“特别技能”的申请者编入该名单。 

1 《加州宪法》第一条第 21 节最近被废止，该项规定被并入州宪法的第 1条第 7款。 
2
 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和适用第十四修正案过程中，就区别分类标准和立法目标之间的关系创设出‘严格审

查’、‘中等程度审查’和‘合理基础审查’三种司法审查标准，以期在贯彻法律的平等保护时，确立一个审

查区别分类是否违宪的标准”。从 1953 年起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沃伦主张的是两个司法标准，即

“严格审查”和“合理基础审查”标准，并明确根据种族所做的区别分类因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而适用

于前者。1969 年首席大法官伯格接任沃伦掌管高法之后，高法逐渐形成了“中等程度审查”标准，此后审查标

准扩展为三种：“对于政府的利益或立法目的，‘严格审查’标准要求必须有迫切需要的关注，‘合理基础审

查’标准只要求合法，‘中等程度审查’标准则强调重要；对于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严格审查’标准要

求手段是目的之必需，‘合理基础审查’标准只要求合理关系，‘中等程度审查’标准则强调本质联系。”种

族问题仍适用“严格审查”标准。1986 年伦奎斯特担任高法首席大法官后指出，只有种族问题能适用于“严格

审查”标准，但是在进行审查时，应“查明政府法律和公共政策有无故意的歧视”（邱小平，2005：80，100，

144，217，256-258）。从审查标准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联邦最高法院一直认为，“严格审查”标准应适用

于种族的区别分类问题。在“肯定性行动”中后期的历史沿革中，高法的大法官们之间就一系列涉及反向歧视

案件中的种族区别分类适用于何种审查标准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些讨论不仅直接决定了案件的最终

裁决结果，更是标志着高法在对待“肯定性行动”态度上的转变。 
3
 特别录取计划据称是为以下目标而设立：（1）减少在医学院和医学专业传统上冷遇少数族群而造成的历史赤字；

（2）抵消社会性歧视所造成的影响；（3）增加那些将在当前医疗服务不足社区中行医的医生数量；（4）从族群

多样化的学生团体中得到教育的收益（U.S. Supreme Court，1978）。 

 8



不得出于种族因素而拒绝录取任一申请者，转而去录取另一名按照不考虑种族因素的标准衡量则

更为不合格的申请者。最终加州高法裁定，既然巴基已经证实校方出于种族因素的考虑而对其实

施歧视，那么举证的责任就转到校方，亦即校方必须举证在特别计划不存在的情况下，巴基也不

能被录取。由于校方表示无法举证，加州最高法院指令加州高等法院下达录取巴基进入医学院的

强制令。 

加州大学不服判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考虑到此案关系到宪法的诠释问题，同

意发调卷复审令（certiorari）受理此案1。在对此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大法官们2之间发生了严重

的意见分歧：其中首席大法官伯格（Chief Justice Burger）、大法官斯图尔特（Justice Stewart）、伦

奎斯特（Rehnquist）和史蒂文斯（Stevens）均支持加州高法关于特别招生计划违宪和戴维斯必须

录取巴基的裁决，而大法官布伦南（Justice Brennan）、怀特（White）、马歇尔（Marshall）和布莱

克曼（Blackmun）则认为应推翻加州高法关于禁止学校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的裁定，从而进一步

推翻其关于特别招生计划违宪和戴维斯必须录取巴基的裁决。最后大法官鲍威尔（Justice Powell）

宣布了被称为“部分确认部分推翻（affirmed in part and reserved in part）”的最终裁决，即支持加

州高法关于加州大学的特别招生计划的不合法性，以及指令戴维斯录取巴基的裁定，同时也撤销

了加州高法关于禁止在招收学生时考虑任何种族因素的裁定。 

案例分析：作为知名大法官
3
，鲍威尔运用了缜密的逻辑分析撰写了长篇意见书。在辩论特别

招生计划是否应适用“严格审查”标准时，双方当事人对该计划的性质问题产生了分歧。校方认

为，该计划是以确保医学院中少数族群成员比例为“目标”，而巴基则直指此计划为“种族配

额”。鲍威尔指出，该计划使得少数族群申请者占据了 16 个预留名额，而白人申请者只能去竞争

84 个名额，而非面向全体族群成员开放的 100 个名额，因此，“目标”也好，“配额”也罢，该

计划归根到底还是基于种族和族群背景所做的区别分类，而任何种族和族群的区分，不管其是否

合宪，均可以立即受到质疑，也就是说，法庭必须对它们进行最为严格的审查。由于加州大学和

巴基唯一集中讨论的就是特别招生计划在《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下的效度问题，

因此鲍威尔着重对该项条款进行了诠释。鲍威尔指出，平等保护的保障广泛适用于美国领土管辖

范围内的所有人，而不因种族、肤色、或国籍有所不同。虽然《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许多制定者

都认为，这一修正案的主要功能就是在黑白成员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但是修正案本身是以普通

语言写成的，并未提及肤色、族源、或先前被奴役的状况。既然如此，针对白人实施的种族歧视

当然也是违宪的。 

鲍威尔对“平等保护条款”所做的诠释遭到了大法官布伦南的反对，后者认为种族的区别分

类（racial classification）本身并不因《第十四条修正案》而被视为无效。从司法的角度来探讨这

一案件并非是本文的主旨，而巴基案在“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也绝不止

于司法上的讨论，更何况本案中鲍威尔所提出的必须对所有的种族区别分类采取“严格审查”标

准的判例遭到了布伦南的反对，而“肯定性行动”的宪法范围也并未因此而变得清晰和确定（邱

小平，2005：386）。笔者所关注的是，从鲍威尔和布伦南分别撰写的意见书当中，可以看到“肯

定性行动”在未来三十多年时间里将要发生重要变革的思想根源。 

除了对宪法修正案和第六编进行不同的诠释之外，鲍威尔和布伦南的对抗性陈述都未离开

“肯定性行动”有关“维权与优待”的主题。前文提到过，“肯定性行动”在尼克松时代初期及

                                                        
1
 “调卷令是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主要途径⋯⋯其发布调卷令的案件中往往涉及不同法院对联邦法律的不同

解释（何家弘，2001：39）”。 
2
 “自成立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最少时为 5人，最多时为 10 人，目前由 9名大

法官组成，其中一人为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由 9名大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何家弘，2001：40）。 
3
 “鲍威尔是由尼克松提名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尼克松和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两院关系极为紧张，但鲍威尔却得

到参议院 89 票对 1票的高票通过。他在最高法院审理的一系列民权案中一直掌握着举足轻重的一票。巴基案堪

称他的传世之作”（邱小平，200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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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直强调的是维权，即维护少数族群成员之利益，以使其拥有与白人相等的权利。然而，

在尼克松政府恢复了“费城计划”之后，“肯定性行动”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维护少数族群成

员的权利转变为对他们实施优待性措施。笔者将在本章的下一部分谈到，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肯

定性行动”将再次发生质性改变，即从“优待”时期转向人人平等的时期。鲍威尔和布伦南之间

的争论正是围绕着各自对“肯定性行动”这三个阶段的不同认识来进行的。 

我们知道，鲍威尔认为“平等保护条款”保护的是所有人的利益，那么如果据此而推断的话，

对于鲍威尔而言，“肯定性行动”的维权性质不单指的是维护少数族群的权益，更是维护所有族

群成员的权益，因此鲍威尔对于类似于戴维斯特别招生计划这样的优待性措施持有明显的保留性

态度。这并非意味着鲍威尔绝对地反对优待性区别分类（preferential classification），毕竟按照他

的想法，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这种分类是被允许的。比方说，作为必要的补救性措施，在未伤

及其他无辜个人之利益的情况下，优待性区别分类可以用于帮助那些曾受歧视性行为伤害的个人

尽快恢复。此外，为救助那些曾因种族因素而受到伤害的个人，也可以将适当的补救性优待措施

所带来的某种负担加在其他无辜成员的身上，前提是这些伤害必须是已经得到司法、立法或行政

证实的违法或违宪行为造成的。但补救行为仍需要继续受到监察，以确保该行为在运作过程中，

对竞争同一利益的其他无辜者造成尽可能小的伤害。基于这一点，鲍威尔指出，本案中，无论是

立法机构还是负有责任的行政机构均未确认，校方曾从事过歧视性行为，从而需要补救性努力来

加以纠正，而“社会歧视”并不能作为将特别招生计划的不利因素加诸类似被诉方这类人身上的

区别分类的理由。 

相对于鲍威尔而言，布伦南对于具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认同感要明显强得多。

布伦南指出，不但第六编并未禁止将优先对待少数种族作为纠正过去的社会性歧视的措施，而且

联邦宪法也未必就是“色盲”。按照布伦南的说法，补救措施的使用并非一定要证明优待措施的

接受者个人曾经遭受过歧视，而是只要证明这些接受者都可能是曾遭歧视的受害者普通群体中的

一员即可，也就是说，社会笼统的歧视可以作为实施优待性措施的理由。布伦南还认为，如果没

有普遍而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很难说巴基这样的白人在特别招生计划不存在的情况下就会被录

取，言外之意，巴基是种族歧视的受益者，并非是无辜的个人。布伦南还强调，优待性措施是用

来纠正种族不平衡现象的唯一手段，比如说，如果戴维斯继续实行单一招生标准，那么在医学院

中少数族群未能得到充分代表这一格局将永远得不到改变。 

鲍威尔和布伦南均认为，优待性措施作为纠正种族歧视现象的唯一补救性措施，是合宪的，

差别在与前者认为这种歧视性行为应该实际发生在被优待个人身上，而后者认为只要被优待个人

所在的群体遭受过社会歧视即可。实际上，他们之间更为关键性的差别就在于二者对于“肯定性

行动”究竟应处在哪一阶段的认识。 

鲍威尔并未否认《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提出是为了维护黑人的权益，但是“我们自由的时钟

不能倒拨到 1868 年”，“如果现在还在争辩说，对于所有人的平等保护允许某些人受到特别保护，

而这些人受到保护的程度超过其他人，那么这种观点实在是太过时了”。这说明，鲍威尔认为，

维权问题不再针对少数族群成员而应面对所有族群成员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而“肯定性行动”的

“优待”时期应该已经或至少正在成为过去式。布伦南的看法则截然不同，他认为，如果“人人

生而平等”的原则“所给予的承诺开花结果，从而使得所有人不论其种族或肤色如何均能获得平

等的机会，而这一状况近期内就将或已经成为现实，那么当然是件好事”。然而，“我们发现直

至今日，由官方认可的歧视性行为也并未成为过去”。“在此种背景下，那些有关法律必须是‘色

盲’或在公共政策中不再含有种族因素的主张必须被视作一种愿望”。布伦南在对戴维斯申请者

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时指出，自 1968 年以来申请进入医学院的少数族群学生大部分都出生于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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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
被裁决之前，或者大致相同的时间里，因此这些学生本身就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毫无疑问，

布伦南认为“肯定性行动”正处于“优待”时期，而“平等”时期远未到来。 

虽然鲍威尔和布伦南对于“肯定性行动”当前所处阶段的认识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二人均

采用了动态的发展观来看待优待性措施的合宪性问题。从他们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引申出更为重

要的一点，那就是这些优待性措施应该只是权宜之计。因为既然优待性措施是为了纠正以前的种

族歧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理应随着负面影响的逐渐消除而退出

历史舞台。就拿布伦南提到的戴维斯少数族群申请者的情况为例，如果说这些出生于种族隔离时

代的申请者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种族歧视的负面影响，从而需要采取优待性措施对他

们进行补偿的话，那么当这些申请者的子女辈乃至孙辈出生之时，随着种族隔离政策的取消以及

在“民权运动”推动下的《1964 年民权法案》的贯彻实施，种族歧视性行为必然会明显地减少甚

至消失，在此种情况下，如果还是继续采用优待性补偿措施，就很难说得过去。当然，到底种族

歧视行为会减少到什么程度，到底优待性措施会起到多大的补偿性效果，这需要对全美族群社会

经济状况进行详尽而全面地分析，而这种分析并非是鲍威尔和布伦南所能掌控的。不管怎样，我

们还是能据此而推断出或早或晚，“肯定性行动”会进入继“维权”和“优待”阶段之后的另一

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即人人平等的阶段。如果将“肯定性行动”计划狭义地理解为对曾经受到歧

视的少数族群进行补偿的话，那么就正如本案中站在布伦南一方的大法官布莱克曼所说，他诚挚

地希望不需要“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这一天能够到来，而该行动在事实上成为过去。正如读者在

下一部分有关“肯定性行动”的法律性文件的分析中将要看到的，布莱克曼的这一愿望在不到二

十年的时间里就开始成为现实。 

除上述有关优待性措施实施时机的讨论之外，鲍威尔在法庭意见书中围绕优待本身所做的深

刻剖析对我们理解“肯定性行动”极具启发意义。我们先看看有关“谁对谁优待”的问题讨论。

加州大学在法庭辩诉中指出，最高法院应注重白人“多数群体”对于黑人少数群体的歧视问题。

鲍威尔针对这一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概念反映的是临时的

安排和政治的判断。白人‘多数群体’本身就是由各种少数群体构成，其中大多数群体都曾在州

和私人手中遭受过歧视，这些群体中并非所有群体都能够得到优惠待遇以及按照种族和国籍所做

的区分所获得的相应司法上的宽容，因为在当时，仅剩的‘多数群体’是一个新的少数群体，即

‘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2
’”。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多族群国家，虽然笔者对鲍威尔所说的“每一群体都必须为克服偏见

                                                        
1
 自从联邦最高法院在 1896 年 5 月 18 日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对南部种族隔离法律进行了
公开认可，从而确立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以来（U.S. Supreme Court，1896），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美国南
部各州一直在公共教育上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直到 1954 年 11 月 22 日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联邦最高法院才对这一原则予以了否定（U.S. Supreme Court，1954）。  

2
 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M.戈登（Milton M. Gordon）曾指出，“如果在美国生活中，有某种文化能够被视
作普及型美国文化，且这种文化能够成为移民及其子女的参照物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而言，似乎这种文化最好

能够被描述为中产阶级的文化模式，而该阶级的主要成员就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族源的白人新教徒（Gordon，
1964：72）。”戈登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本身就是一个族群复合体（ethnic complex）（Aguirre & 
Turner，2001：44）。这是因为从族源上将，它不仅包括那些最早移民进入美国，并且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不
列颠新教徒族群，即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北爱尔兰人以及苏爱人，还包括其他来自北欧及西北欧

的白人新教徒族群，即瑞典人、挪威人、芬兰人、德国人以及荷兰人（ibid，44-45；Feagin & Feagin，2003：60；
Marger，1985：97-98；Anderson，1970）。此外，即使是来自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本身也是一个复合型概
念，不仅盎格鲁族群和撒克逊族群都不是英格兰原住民，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也将凯尔特人（Celts）、挪威人、丹麦人以及法国人包括在内（Anderson，1970：14）。因此，虽然众多研究者

们用“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或“盎格鲁撒克逊”来指代美国这一占有支配性地位的族群，但是该族群的

成员应该被放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具有不同族源的白人新教徒（麦格，2007：125）”，这些新教徒

之间重大的族群差异已经被他们所共同信奉的新教教义（Protestantism）以及共同拥有的种族特征【比如，他

们均拥有浅色或“白色”皮肤（Aguirre & Turner，2001：44）】所“抵消”（Marger，19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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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斗争”的说法持不同意见
1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将白人统称为“多数群体”这一说法是有问

题的。西方学者在研究美国族群问题之时，往往将意大利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犹太裔美

国人单独作为族群来进行分析（麦格，2007；Sowell，1981）。美国社会学家阿达尔贝托·阿吉雷

（Adalberto Aguirre）和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 Turner）则干脆将这三类白人归为一类，称为白

人族群，以区别与盎格鲁-撒克逊族群（Aguirre & Turner，2001）。这三个族群有一个共同特征，

那就是他们都在大规模进入美国之际，或因宗教问题或因文化问题或因经济地位低下等原因而遭

受过严重的偏见和歧视，直至今日，这些族群也未完全融入到美国核心文化之中。麦格（2007：

150）就曾将美国的族群大致划分为三个等级，而信奉天主教的白人（诸如爱尔兰裔美国人和意大

利裔美国人）和犹太裔美国人仍旧处于中间等级，在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之下。 

同样，美国的“少数族群”也并非仅仅是非洲裔美国人，还包括西班牙语裔美国人、印第安

裔美国人以及亚裔美国人。如果笼统地将这些族群成员划归为应该得到补偿性援助之列，那么就

是忽略了这些族群间存在的巨大差别。比方说，在巴基案发生前后，亚裔群体在学术成就上就已

经远远高过美国白人。据 1980 年的统计，25 岁及以上的人中，完成四年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亚裔

美国人比例高达 33.4%，而相比之下，美国白人的这一比例仅为 17.3%（Aguirre & Turner，2001：

174）。 

实际上，在戴维斯尚未实行双轨制招生计划时，其 1968 年首次招收的 50 名学生中就有三名

亚裔。可见，如果不在这些少数族群之间进行区分，就会有不合理现象出现。此外，这些少数族

群也往往可以划分为更小的群体，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西班牙语裔美国人。这一族群主要由墨西

哥裔移民、古巴移民以及波多黎各移民组成，其中古巴裔移民大多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

十年代初期，随着菲尔德.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蔓延而涌入美国的（麦格，2007：284）。既然主要

受到古巴革命负面影响的是那些“富有者、成功人士、掌权人士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士”，那么这

些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移民美国的主流人群（ibid；Portes，1969：506）。另外，大部分古巴

移民是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不曾遭受过墨西哥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美国人曾经遭受过的种族歧

视，因此总体说来，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要远远高于后者（麦格，2007：291-292）。 

事实上，就连我们普遍公认曾饱受种族歧视之苦的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中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在巴基案发生前后，曾有西方学者在研究黑白人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之时，注意到那些受过良

好教育的“黑人精英”在“民权运动”开始之后的若干年里，在经济地位上的改变要明显高于其

他黑人（Freeman，1973；Villemez & Wiswell，1978）。而且，近期有学者证明，黑人的贫富差距

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Aguirre & Turner，2001：91）。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认为，就

是在奴隶制度下，由于所从事的职业、家庭获取自由的时间以及含有白人血统的多寡的不同，美

国的黑人之间也存在着差别（Sowell，1981：1942）。比方说， 185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在 219,421名 20岁及以上年龄的自由有色人中（U. S. Census，1854：151 Table CLIV），文盲人数

仅为 90,522名（ibid：145 Table CXLIX），也就是说，这些人中约 58.7%已经不属于文盲的范围，

而当时的绝大多数的奴隶仍旧处于文盲状态。直到 1900年，在 10岁及以上年龄的全美黑人中，

非文盲率才达到约 55.5%（U. S. Census Bureau，1975：382 Series H664-668），刚刚达到半个世纪

之前自由有色人的水平。总体说来，相对于奴隶，那些享有自由的有色人早很多年就融入了美国

社会，有的甚至早好几代，而正由于他们的高起点也使得其子孙后代在诸多领域内仍旧是黑人中

的佼佼者（Sowell，1981：195-196）。 

由此可见，尽管整个二十世纪，美国族群研究领域最关注黑人和白人的关系（麦格，2007：

                                                        
1
 笔者认为，首批大规模在美国大陆殖民的英格兰移民因其文化和数量上所占的绝对优势（Anderson，1970：16 & 

28），并未显著受到来自其他族群的歧视。 
2
 笔者在阐述索威尔的观点之时，部分参阅了沈宗美在“Ethnic America”一书中译版《美国种族简史》中的翻

译，该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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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但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将美国如此复杂的族群构成简化为“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很

明显，戴维斯的特别招生计划就是未考虑族群的复杂化，而是按照“两个阶级理论（U.S. Supreme 

Court，1978）”施行“一刀切”式的种族优惠措施，从而最终招致优惠政策的施予者群体成员的

极度不满。 

前文说过，鲍威尔认为，直接为补偿性目的所设立的优待性措施可能是合宪的，即使有可能

伤害到其他无辜的个人，但是这种情形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够出现。从根本上而言，鲍威尔

对“群体对群体”的优待形式明显持反对态度。在法庭意见书中，鲍威尔指出，“平等保护条款”

所确立的权利是被保证给予个人的，而“确立的权利是个人权利”。“平等保护的保障并不意味

着当它适用于某人时，意味着‘此’，而当它适用于另一其他肤色的人时，就意味着‘彼’。如

果二者没有获得同样的保护，那么它就是不平等的”。此外，鲍威尔更是两次强调，“从本质上

而言，仅仅出于祖上的原因而在公民之间进行区分，这是令人厌恶的”。由此可以推断，既然宪

法保护的是每个公民的个人权利，那么这种“群体对群体”的优待性措施就会“将无辜的个人强

行推到”巴基的位置上，“让其承受为纠正并非由其造成的伤害而施加的压力”，因而是“不公

正的”。这种不公正现象在巴基案中尤为突出，从表二中我们已经看到，戴维斯宁愿选择医学院

入学考试成绩（MCAT）低至二十几分甚至十几分的少数族群申请者，也不去选择各科成绩均比他

们高出数倍的白人巴基。难怪鲍威尔对此感到不平，因为“既算是将克服‘处于弱势地位的’因

素考虑在内的话”，“通过特别计划录取的学生的基准分数还是远低于众多被普通招生计划所拒

绝接受的学生，其中也包括巴基”。 

按照鲍威尔的观点，实施“群体对群体”优待性措施不但会不可避免地招致优惠施予者群体

成员的不满，而且对于优惠接受者群体成员而言，也未必是件好事。第一、优待性措施可能会要

求某些个人“承受那些比不被许可时多得多的压力，以加强他们所属族群的社会地位”。在本案

中，虽说布伦南坚持说，那些通过特别招生计划进入戴维斯学习的申请者“具有充分的资格学

医”，但是这些在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只取得低至二三十分的数学和科学成绩，甚至综合成绩只为

十几分的少数族群学生，未来在医学院里进修的学术前景着实令人堪忧。第二、优待性措施可能

“只会增强公众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即这些特定的群体如果没有得到某一因素的特别保护，那么

他们就不会取得成功”。就本案而言，既然特别计划录取者的各门平均分数要远低于普通计划录

取者，那么戴维斯的师生们就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偏见和歧视，认为这些特别计划录取者普遍具有

较低的学习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源自特别计划录取者的刻板印象可能会扩展到所有被录取

的少数族群成员身上，包括那些通过普通招生计划录取的少数族群成员。 

布伦南对鲍威尔的上述观点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一旦这些特别计划申请者被录取，他们就

“必须达到和那些通过普通计划录取的学生同样的学术标准，他们将坐在同样的班级里由同样的

教员授课，同时，他们的表现也将按照与那些正常录取的学生同样的标准来进行评估”。在这些

情况下，“他们的表现和学位必然会被看成和那些与他们同样竞争的正常录取的学生一样”。因

此，特别计划会“污名化”少数族群成员这一说法并不成立。诚然，这些特别计划录取者在进入

戴维斯之后，必须和普通计划录取者一样，经历艰辛的过程才能最终取得学位。然而，这里有三

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首先，相对于普通计划录取者而言，这些基础知识极不牢固的特别计划录

取者在学业上所将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必定要高出许多。其次，研究已经表明，通过“肯定性行动”

计划录取的大学生和通过正常途径录取的其他学生相比，无论在学业成绩上还是毕业率上都要低

一些（Rose，2005）。再次，因“肯定性行动”计划而导致的负面刻板印象已经得到证实。比如说，

耶鲁大学法学院黑人教授史蒂芬·L·卡特（Stephan L. Carter）就曾撰文指出，虽然自己当年是通

过正常渠道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并获得学位的，但是在漫长的生涯中，其专业能力曾多次遭到质疑，

总是有人这样问他：“您是由于某种特别计划进入法学院或者受雇的吗？”卡特指出，同他一样

长期受到类似困扰的黑人专家绝不在少数（Carter，199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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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如果“群体对群体”的种族优惠政策没有经过仔细忖度，那么无

论是对于优待者还是被优待者而言，都可能会带来伤害。这也不是说就应该完全取消优待性措施，

更何况鲍威尔在最终裁决中已经明确表态，在高校招生之时，可以将种族因素考虑在内。乍看上

去，鲍威尔的裁决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此案的最终裁决公开之后，在民众中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以“谁胜利了？”为题，明确指出此案的胜利者为巴基而失败者

为戴维斯（Anonymous，1978：24），而在另一篇报道中却说，在个别黑人领袖对裁决感到失望之

时，大多数黑人领袖都认为该裁决标志着“肯定性行动”获胜（Greenhouse，1979：A1 & A23）。

当然，联邦最高法律诠释机构不可能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决，如果非要用谁胜谁负来评判，笔者倒

认为，可以说是非灵活性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失败。 

从司法角度而言，鲍威尔认为在大学招生过程中可以考虑种族因素，是因为加州大学有实现

校园多元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联邦宪法的学术自由条款所规定的。实质上，按照鲍威尔的想

法，在补偿性优待措施非用不可的情况下，应该采用一种经过“精确裁剪（precisely tailored）”

的方式，这种方式最好“既能反映出‘平等保护条款’的普遍适用性原则，也能反应出美国的种

族、族群和文化的多元化”。鲍威尔选中的就是被媒体称之为“灵活性模式（Knight，1978：A23）”

的哈佛大学招生计划。 

虽然哈佛大学和戴维斯在招生过程中，都将种族因素考虑在内，但是二者的招生计划还是存

在着本质性的差别。 

首先，被考虑种族因素的申请者情况不同。由于戴维斯并未为特别招生计划申请者设置最低

初选标准，因而出现了大批各科分数极低的少数族群申请者进入该计划，而那些成绩比他们高出

若干倍的白人申请者反而被淘汰的现象。然而，对于哈佛大学招生委员会而言，只有那些“能够

通过其考试分数，高中成绩单以及老师的推荐信能证明他们具有完成哈佛大学学业”能力的申请

者，亦即那些“合格的”及“可被录取的”申请者，其种族因素才有被考虑的可能性。他们在学

业成就上与那些遭到淘汰的申请者相比，至少是不相上下的。 

其次，种族因素被予以考虑的轻重程度不同。虽说戴维斯也在申请表上询问申请人，是否“在

经济上/或教育上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事实证明，在众多处于弱势地位且向特别计划递交了申请

的白人中，从未有人通过该计划得以录取。因此，毫无疑问的是，戴维斯将种族因素作为唯一的

考虑因素。哈佛大学出于校园多元化的考虑，也将种族因素考虑在内，但具体的操作方式却颇为

不同。当哈佛招生委员会审查资格相似的申请者资料时，某申请者的种族“可以起到使衡量的天

平倾斜到他这一边的作用”。然而，其他申请者的某些其它因素“诸如申请者来自哪一地区或申

请者拥有在某农场的生命经历等，均可以使得衡量的天平倒向申请者，而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和

种族因素所起的作用相比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一名来自爱达荷州的农场青少年能够给哈

佛大学带来一名波士顿人无法带来的新事物，而类似地，一名黑人学生也通常能够带来一名白人

学生无法带来的新事物”。可见，哈佛大学既不认为种族因素是唯一的，也不认为种族因素的权

重大于其它因素。 

再次，种族因素被予以考虑的方式不同。戴维斯采用的是生硬的带有目标配额性质的特别招

生计划，而哈佛大学采用的是“微妙”、“复杂”且“灵活”的招生计划。哈佛大学招生委员会

虽然意识到“必须对数量予以一定程度的关注”，但是从未在“某一年为那些黑人、音乐家、足

球运动员、物理学家或加利福尼亚人设立目标配额”，而是在数千名不仅学术上合格，而且还“拥

有其它强烈特征的申请者中进行选择的时候”，“本着若干标准，注意在众多学生类型和类别中

进行分配”。举例说来，“在仅剩数个名额的情况下，招生委员会可能会发现其不得不在两名申

请者之间进行选择。申请者 A是一名成功的黑人医生的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社

区，将来有希望获取卓越的学术成就，而申请者黑人 B的父母亲都是半文盲，从小在市中心贫民

窟长大，其学业成就比 A低一些，但是却拥有已经证实的旺盛的精力和领导才能，同时还显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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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权力具有长期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已被录取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学生像

A，而很少有学生像 B，那么委员会可能就优先录取 B，反之亦然。如果一名白人学生 C也在竞争

这数个名额的话，那么这名学生所拥有的卓越的艺术天分就有可能作为其独一无二的特征使其具

有比 A和 B更大的优势。因此，至关重要的标准往往是个人的特征或经历，而不是依据其种族，

虽然有时候与种族因素不无相关”。可见，正如鲍威尔所说，由于某名申请者的族裔背景而获得

“加分”，而使得另一名申请者在竞争中失败，并不仅仅是肤色问题，而是意味着后者的综合条

件并未超过前者。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相对于戴维斯“群体对群体”优待性政策

而言，哈佛大学明显注重的是，“将每名申请者均作为一名个体来对待”，亦即在个体之间进行

权衡。这可以说就是鲍威尔所认为的，哈佛大学的招生计划符合联邦宪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关键所

在。 

巴基案看成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案件的经典之作，其最

终做出的“部分确认部分推翻”的裁决不但为史上罕见，更是处处体现出大法官们在对联邦宪法

进行周密细致的诠释之时逻辑严密的专业水平。该案也被称为是鲍威尔的“传世之作”（邱小平，

2005：359），能够在具有优待性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盛行之际，尖锐地对此种计划的合理性提

出质疑，确实需要远见卓识。不论是按照鲍威尔的观点，即不到万不得已，根本就不应采用优待

性计划，还是按照布伦南的观点，即优待性计划是改变长期造成的种族歧视的唯一方法，我们都

能够从中推断出一点，即具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必将是临时性措施，而不可能千年

万代延续下去。我们更能够引申出一点，即“肯定性行动”必将走出优待时期，步入真正意义上

的各族群成员的平等时期。此外，联邦高法的最终裁决等于是在高教领域内确立了一项原则，即

在不得不采用具有种族因素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时，必须要采用灵活机动办法，而非机械的目

标配额制度。 

在巴基案之后，各州仍在继续实施形式各异的优待性“肯定性行动”计划，而白人民众的反

对之声也同样不绝于耳，更多类似巴基案的“反向歧视”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从司法角度上，

高法的大法官们对“种族的区别分类究竟应采纳何种审查标准”这一问题仍争论不休，大法官们

分为两派，以鲍威尔为首的一批法官们倾向于使用“严格审查”标准，而以布伦南为首的另一批

法官们则倾向于使用“中等审查”标准。 由于在不同案件中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高法对各案所

涉“肯定性行动”计划是否合宪或合法所做出的终裁也截然不同。然而，这些莫衷一是的裁决并

未阻挡住具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走向终结的脚步，而这一点早已在巴基案中就得到

了预示。下面，笔者选取了“肯定性行动”尚处在“优待时期”而发生的另外五个典型案例进行

分析。 

2. 案例二 

案例名称：1979 年美国联合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诉布莱恩·F·韦

伯等（Brian F. Weber et al.）案1
  

案情介绍：巴基案发生后不久，联邦最高法院就受理了一起针对雇用领域的“肯定性行动”

计划而提起的“反向歧视”案件。该案起源于 1974 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与凯撒铝制品及化工品

公司（Kaiser Aluminum Chemical Corporation）达成的一项集体谈判协议。按照该协议规定，凯撒

下属各工厂将不再对外直接招聘受过训练的技术工人，而是自身设立培训计划，将各分厂内的部

分生产工人培训成技术工人。为解决凯撒各工厂在 1974 年之前普遍存在的种族不平衡问题，该协

议中加订了一项“肯定性行动”计划，即规定各厂应在其技术培训计划中留出 50%的名额给黑人

生产工人，直到该厂的技术工人中黑人技工所占比例与当地的总劳动力中的黑人劳力所占比例相

当。在该计划实施的第一年，路易斯安那州的格拉姆斯工厂（凯撒分厂）共挑选了十三名生产工

                                                        
1 韦伯案的案例简要介绍部分和简要分析部分除特别注明出处以外，全部来自于 U.S. Supreme Court，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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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入厂内培训计划。由于入选的七名黑人在资历上均低于落选的数名白人工人，这些落选白人

之一的韦伯随即就代表落选白人向路易斯安那州东区地区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Louisiana）提起集体诉讼（class action），称培训计划构成了“反向歧视”，违

背了《1964 年民权法案》第七编第 703（a）和（d）
1
款，地区法院对韦伯的诉讼予以了支持。其

后第五巡回法庭上诉法庭（Court of Appeals of the Fifth Circuit）更是裁定说，所有基于种族的雇用

优先均违背了第七编之规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不服裁决，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高法以

五比二
2
通过了曾在巴基案中与鲍威尔持反对性意见的大法官布伦南撰写的法庭决议，推翻了下级

法院的裁决。 

案例分析：从司法上而言，以布伦南为首的多数法官认为，第七编并未禁止私人雇主和工会

自愿采取种族优先措施来消除过去的种族歧视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毕竟，凯撒工厂存在着明显的

种族不平衡现象
3
。实际上，布伦南不惜花费大量篇幅来重述第七编的立法史，并强调黑人过去所

处的悲惨境地，都是为了其最后下的结语做铺垫。布伦南在结语部分指出，凯撒的“肯定性行动”

计划并未“毫无必要地”阻碍白人雇员的利益，更何况该计划只不过是一项为消除种族的不平衡

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可见，布伦南在本案中的看法和其在巴基案中所持的观点并未有所差

别，还是坚持认为具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即使是临时性的，也还远远未到需要结束

的一天。 

3. 案例三 

案例名称：1980 年H· 厄尔·弗里拉夫（H. Earl Fullilove）等诉合众国商务部部长菲利普·M·克

鲁茨尼克（Philip M. Klutznick）4
等案。 

案情介绍：1977 年 5 月，国会颁布《公共工程雇用法案（Public Works Employment Act）》，

授权商务部将联邦政府追加的 40 亿美元的拨款分配给各州和地方政府，以备公共工程项目使用。

该法案第 103（f）节第（2）款——“少数族群商业企业（minority business enterprise）条款”（以

下简称MBE条款）——的规定，任何本地的公共工程项目申请者必须向商务部部长承诺，将其所得

之每笔联邦拨款的 10%用于购买少数族群商业企业所提供的服务或设备。少数族群商业企业指的

是那些少数族群成员控制至少 50%所有权的私人商企，或者是那些少数族群成员拥有至少 51%股份

的上市公司（publicly-owned business），少数族群成员指的是黑人、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东方人、

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及阿留申人。同年年底，弗里拉夫等数名建筑承包商和分包商向纽约州南

区地区法庭（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提起诉讼，声称MBE条款违背了“平

等保护条款”以及《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中的平等保护内容5，要

求法庭下令禁止MBE条款的执行。地方法院裁决，作为一项对建筑行业歧视现象的补救措施，MBE

规定是合宪的，也并不与先前《民权法案》相冲突（U.S. District Court, S.D. New York，1977）。

地方法庭裁定，作为一项在建筑行业歧视性行为的补救措施，MBE条款是合宪的，而且也完全符

合先前各《民权法案》的要求。地方法院的裁决得到了第二巡回法庭上诉法庭（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的确认。弗里拉夫等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后者的大法官们以六比三确认

了下级法院的裁决，判定MBE规定合宪。 

                                                        
1 《1964 年民权法案》第七编第 703（d）款规定，“如果控制学徒训练或其它培训或再培训（包括工作中的培训
项目）的任一雇主、劳工组织、或联合劳资委员会，因任一个人的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族裔背景而

在为提供学徒训练或其它培训而设立的任何项目的录取或雇用过程中，对此人实施歧视，那么此种雇用实践为

非法”（U.S. Congress，1964）。 
2
 大法官鲍威尔和史蒂文思没有参与此案的讨论（U.S. Supreme Court，1979）。 
3
 比方说，凯撒一分厂的黑人技工在该厂所有技工中的比例仅为 1.83%，而当时在该厂所在地区，黑人劳动力已经

占总劳动力的约 39%（U.S. Supreme Court，1979）。 
4
 弗里拉夫案的案例简要介绍部分和简要分析部分除特别注明出处以外，全部来自于 U.S. Supreme Court，1980。 
5
《第五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吴新平编译，19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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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弗里拉夫案是联邦最高法院受理的第一例针对政府合同承包领域的“肯定性行

动”计划而提起的“反向歧视”案件，矛头直指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国会。法律专家邱小平

博士认为，由于在该案中，高法明确地支持“国会以注重种族的方式，消除过去的种族歧视及现

存影响”，因此该案被普遍视为“肯定性行动”的重要发展（邱小平，2005：382）。然而，大法

官伯格所撰写的法庭意见书在得到大多数法官认可的同时，竟然也获得了对带有硬性配额性质的

“肯定性行动”计划持明显反对态度的鲍威尔的支持，这不得不引人思索。从各位大法官的法庭

意见书中，我们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无论是国会还是联邦政府都曾数度采用反歧视立法及各种

行政手段，试图减少在联邦资助的项目领域内存在的种族不平衡现象。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这

些方案均收效甚微。比方说，直到 1976年财政年度，虽然少数族群人口已经占全国人口的 15-18%，

但是少数族群商业企业在所有获得联邦资助的项目中所占比例不到 1%。因此，国会出台 MBE 规定，

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更何况，该“肯定性行动”计划还具有三大特征：其一、10%的保留

条款因豁免权的规定而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比方说，当某少数族群商业企业为其提供的服务或产

品索要不合理的高价时，经过严格查实，在没有其它合格少数族群企业可供选择的情况下，联邦

拨款的接受者就可以申请豁免权。这项规定同哈佛大学对于入学申请者的规定有些类似，即“肯

定性行动”计划的受益者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此外，地方上还可以根据当地合格的少数族群承

包商的数目以及少数族群人数的多寡来申请豁免权。其二、相对于当时建筑行业极为突出的种族

不平衡现象而言，保留条款所设之 10%的比例是合理的，而且对非少数族群企业的伤害也并不大。

比方说，在七十年代初期，建筑行业中少数族群商业企业的总数约为 4%，而被保留给这些企业的

4亿美金（40亿美金中的 10%）只相当于联邦在建筑行业年花费（约 1,700亿美金）的不到 0.25%，

也就是说，由约 96%的非少数族群商业企业来竞争剩下的 99.75%的资金，并不能算是极大的不公

（U. S. Court of Appeals，Second Circuit，1978）。其三、最为重要的是，MBE 条款的规定是临时

性的，只要公共工程项目一结束，该规定的效力也就终止。可见，该项补偿性措施不可能在因种

族歧视而导致的负面后果已将消除之后，仍旧持续下去。总之，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如果简

单地将此案视为联邦最高法院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支持，就等于忽略了此案所具备的种种特

征。从本质上讲，此案不与巴基案所揭示的各项原则相悖。 

4. 案例四 

案例名称：1984 年第 1784 号消防员地方协会（Firefighters Local Union No. 1784）诉卡尔·W·斯

托茨等（Carl W. Stotts et al.）案1。  

案情介绍：1977年，田纳西州孟菲斯市（Memphis）消防部的消防队长黑人斯托茨等向田纳

西州西区地区法院（District Court for the Western District of Tennessee）提起集体诉讼，状告孟菲

斯市在雇用和晋升政策上实施种族歧视，从而违背了《1964 年民权法》第七编等有关平等权利的

法律。经过三年的调查和协商，1980 年 4月，双方在地区法院签署“同意判决书（consent decree）”。

在判决书中，市政府承诺将启动“肯定性行动”计划，增加特定数量的黑人受雇和晋升比例（U. S. 

Court of Appeals，Sixth Circuit，1982）。1981年 5月，孟菲斯市由于预算赤字而被迫削减部分政

府雇员，裁减程序拟按照“后雇者先解雇”的年功序列制进行。然而，由于大多数黑人雇员在消

防部所呆年限很短
2
，按照年功序列制进行的裁员很可能会致使黑人雇员在总体雇员中的比例下

降。5月 18 日，地区法院在斯托茨等人的要求下裁定，虽然年功序列制本身并未有任何歧视性意

图，但是却可能会造成种族歧视性后果，因而不能被视为善意的，并禁止市政府使用此种解雇体

系。随后，地区法院同意修正裁员计划。然而，由于新计划可能会导致在特定的情况下，相对于

资历更低的少数族群雇员而言，资历更高的非少数族群雇员反而更有可能被解雇，因此市政府与

消防员地方联合会向第六巡回法庭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ixth Circuit）提起上诉。上

                                                        
1 斯托茨案的案例简要介绍部分和简要分析部分除特别注明出处以外，全部来自于 U.S. Supreme Court，1984。 
2 自从 1974年以来，消防部新雇用的雇员中黑人所占比例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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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法院认为，虽然地区法院做出的“年功序列制并非善意”这一裁决有误，但是仍判定经过修改

的裁员计划有效。该案最终到达联邦最高法院，高法以六比三通过了大法官怀特撰写的裁定，推

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 

5. 案例五 

案例名称：1986年温迪·维根特等（Wendy Wygant，et al.）诉杰克逊教育局（Jackson Board of 

Education，etc.，et al.）案1。 

案情介绍：1972年，密歇根州杰克逊教育局为缓解由社区引发，而后扩展到各学校的种族矛

盾，在与杰克逊教育协会（Jackson Education Association）签署的集体谈判协议中加入了一项规定

（以下简称“第十二款”），即一旦教育局需要裁减教师，就必须保证，在“被裁少数族群教师

在所有被裁教师中所占之比例绝不高于实行裁员时少数族群教师在所有教师中所占比例”这一前

提下，才能够保留资历最深的教师。1974 年，教育局开始裁员。若按照第十二款的规定，就会导

致具有终身教职资格的非少数族群教师被解聘，而尚在试用期内的少数族群教师反而被保留的现

象。因此，教育局并未按照第十二款的规定行事，而是裁减了尚在试用期内的少数族群教师。 

于是，教育协会会同两名被解聘的少数族群教师向地区法庭提起诉讼，状告教育局违反第十

二款的约定，并违背了“平等保护条款”以及《1964 年民权法》第七编。教育局则辩称，其从未

有过种族歧视行为，而且第十二款的规定与《密歇根州教师终身任职法》（Michigan Teacher 

Tenure Act）相冲突。地区法院认为本案上诉方关于“教育局从前有歧视性雇用行为”的宣称证

据不足，并以权力有限为由，驳回了诉讼。本案上诉方上诉至密歇根州州立法院，法院认为，教

育局的确违背了第十二款的规定，而且此项规定并未与《密歇根州教师终身任职法》产生矛盾。

此外，州立法院否认第十二款的规定违背了第七编，理由是，虽无证据表明教育局先前在雇用中

存在种族歧视现象，但是教师中少数族群成员较少这一事实是因社会种族歧视造成的，为了纠正

此种歧视带来的负面后果，既算是第十二款构成了对非少数族群成员的歧视，也是可以允许的。

州立法院宣判之后，教育局遵从第十二款的规定，在 1976到 1977年和 1981到 1982年这两个学

年里，陆续裁掉部分资深的非少数族群教师，而保留了那些资历较浅的少数族群教师。于是，以

维根特为首的一批被裁非少数族群教师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教育局的行为违反了“平

等保护条款”和第七编等法律。地区法院驳回诉讼，理由是种族优先措施不必要基于经证实的先

前歧视性行为，此种措施以纠正社会歧视为目的，是为“平等保护条款”所允许的。这种优先性

措施也可以为少数族群学生树立“行为榜样”，而且第十二款合宪。第六巡回法庭上诉法庭确认

了地区法院的判决。本案上诉方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五比四通过了大法官鲍威尔撰

写的裁定，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 

斯托茨案和维根特案分析：联邦最高法院有关斯托茨案和维根特案的裁决虽看上去有些相似，

但二者案情不同导致大法官们争论的焦点相差甚远。在斯托茨案中，大法官们主要围绕着年功序

列制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权限问题进行讨论，而讨论结果就是，非少数族群成员在裁员问题

上的年功序列权要优先于为雇用和晋升而设立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这些法官们并未质疑过本

案中的优待性计划本身，大概是由于孟菲斯市过去在雇用和晋升问题上的确存在有据可查的种族

歧视性行为。在维根特案中，大法官们直接针对为裁员问题而设立的“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合宪

性与合法性问题展开辩论。实际上，鲍威尔在法庭意见书中所做的陈述仍旧在重复其在巴基案中

的种种主张。比方说，鲍威尔指出，任何种族的区别分类都必须与州政府利益相关，而且州政府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使用此种分类时，必须要精细裁剪（narrowly tailored）。再比如，鲍威尔仍

坚持，社会歧视本身不能单独构成种族区别分类的充分理由，既然本案中的教育局并未有能够查

实的歧视性行为历史，那么所签订的第十二款也就是不合宪的。 

                                                        
1 维根特案的案例简要介绍部分和简要分析部分除特别注明出处以外，全部来自于 U.S. Supreme Court，198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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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之所以将两案放置在一起进行讨论，是因为二者尚存一项重要的共同之处，即两案中的

“肯定性行动”计划均与裁员问题有关。在维根特案中，鲍威尔强烈地反对将具有优待性质的“肯

定性行动”计划用于裁员问题上。他指出，“虽然雇用目标可能给某些无辜者造成负担，但是这

种负担无法和解雇目标造成的伤害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失去现有的工作要比被拒绝未来的

工作机会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可见，鲍威尔认为，优待性计划对优待施予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必须是适度且有限的。然而，由裁员问题引发的思考还远不止于此。从巴基案到弗里拉夫案，我

们所看到的“肯定性行动”计划都或是就入学问题，或是就雇用或晋升问题而设定的，就连斯托

茨案也并不例外。这些计划的最终目的，可以说是想通过补偿性手段，使得少数族群成员和非少

数族群成员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或受雇用的机会，从而对其在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上有所帮助。在

斯托茨案中，虽说孟菲斯市曾经实施过种族歧视性行为，但是在此案发生前一年，该市就已经在

雇用和晋升问题上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比方说，消防部在 1980年的“同意判决书”中承诺，确保在

每一工作分类中将 20%的晋升比例留给黑人雇员，也将每年 50%的工作空缺给予合格的黑人求职

者，本案中并未发现消防部未履行承诺。更何况，在此判决书签订之前，黑人雇员在消防部所有

雇员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 1974年的 3%到 4%上升到 1980年的 11.5%。由此可以推断，在消防部

被迫裁减政府雇员之时，少数族群成员和非少数族群成员在雇用和晋升机会上的差别已经不是很

大。在维根特案中，教育局未曾有过明显的种族歧视性行为。至于少数族群成员教师在所有教师

中所占比例较少的问题，很难说就一定与种族歧视有直接的关系。毕竟，教师职业不同于技术工

人等职业，校方在雇用教师的过程中，往往不但要考虑求职者个人的受教育状况（受教育程度可

能会受到过去的种族隔离或歧视的负面影响），还要结合个人修养、是否适合教职等其它方面的

内容来进行综合评审。既然少数族群教师和非少数族群教师都已经在教育系统里谋得了职位，也

就是说，他们已经获得了平等的机会。总之，在两个案件发生之时，少数族群成员和非少数族群

成员均基本上获得了平等的机会，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再依仗剥夺无辜非少数族群成员的权益来

维系硬性的比例，那就纯属是为了平等而平等，或者可以说是不考虑前因后果的情况下，追求硬

性地平等，导致有失公允。 

6. 案例六 

案例名称：1986年钣金工国际协会第 28号分会（Local 28 of Sheet Metal Worker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和联合学徒委员会第 28号分会（Local 28 Joint Apprenticeship Committee）诉平等雇

用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等案1
。 

案情介绍：本案案情十分复杂，上诉方有二：（1）、钣金工国际协会第 28 号分会（以下简

称“钣金工工会”），代表纽约市中心地区承包商雇用的钣金工；（2）、联合学徒委员会第 28

号分会（以下简称“学徒委员会”），作为劳工管理委员会，负责运行为期四年的钣金工技术学

徒培训项目。通常说来，进入学徒培训计划的学员，在成功地完成课堂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之后，

往往可以成为钣金工工会的熟练工会员，而实际上，参加学徒培训计划已成为钣金工工会会员的

唯一渠道（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County，New York，1964）。1964年，纽约州人权委员会

（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 for Human Rights）发现，钣金工工会既未接受过黑人会员2
，学徒委

员会也从未让黑人参加过学徒培训，而培训课程本身也为非白人申请者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3
。

人权委员会向纽约州纽约县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County，New York）提起诉讼，

法院很快下令，本案上诉方在选择学徒培训课程申请者之时，必须遵循客观性标准。1965 年，本

                                                        
1
 钣金工案的案例简要介绍部分和简要分析部分除特别注明出处以外，全部来自于 U.S. Supreme Court，1986（b）。 
2
 当时的钣金工工会由 3,300 名成员和 430 名学徒工组成，却未有一名黑人成员（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County，New York，1964）。 
3
 绝大多数参与学徒培训课程的学员都与钣金工工会成员有某种关系（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County，New 

York，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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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上诉方原本同意，在随后两期学徒培训班中，依照非歧视性原则来选择学员。然而，在培训班

刚开办一期之后，本案上诉方即要求人权委员会重新向纽约县高法申请下达法庭指令，否则将拒

绝开办第二期培训班。无奈之下，人权委员会只得提起诉讼。7月 26 日，纽约县高法下令本案被

诉方继续开班，同时驳回了其提出的减少下期培训班学员名额的要求。上诉方不服判决，要求县

高法复审，9月 24 日，县高法驳回了复审要求（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County，New York，

1965（a）& 1965（b））。1967 年，在第三期学徒培训班的录取过程中，本案上诉方提出，由于

受到“不公正的辅导
1
”，非白人申请者在录取考试中取得了“不合常理的”好成绩，并以此为由

拒绝将考试成绩作为该期培训班的录取条件。人权委员会再次向纽约县高法提起诉讼。2月 8日，

县高法裁定本案上诉方败诉（Supreme Court of New York County，New York，1967）。 

进入七十年代之后，虽经纽约市官方数次干预，但是本案上诉方的种族歧视性行为并未有所

收敛。平等雇用委员会和纽约市向美国地区法庭纽约南区法院（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New York）提起诉讼， 1975 年 7 月 18 日，南区法院认定，本案上诉方在招募、选择、培

训以及接受为工会成员的过程中，对非白人实施种族歧视，从而违背了《1964 年民权法案》第七

编和纽约州相关法律。更为关键的是，鉴于本案上诉方屡次妨碍或故意拖延州法庭和联邦法庭曾

下达的指令，南区法院决定采用非白人优先的措施来纠正种族歧视现象。根据非白人劳动力在纽

约市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法院要求本案上诉方务必在 1981 年 7 月 1 日之前，使得非白人会员

和学徒工总数占到钣金工工会会员和学徒工总数的 29%。此外，法庭还指令一名管理者来负责监

管该项目计划的完成（U.S. District Court, S.D. New York，1975）。 

之后不久，管理者草拟了一份详细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内容除了为本案上诉方设定年目

标（最终目标位 29%）之外，还包括每年至少提供一次非歧视性熟练工考试和学徒工录取考试，

按照白人与非白人的比例来选取工会成员和学徒工，保留考试申请者或工会成员记录等要求。本

案上诉方不服，上诉到第二巡回法庭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法院认

为，既然本案上诉方“持续性且异乎寻常地”违背第七编之规定，那么作为临时性纠正措施的 29%

的目标的使用，就是适当的，从而对南区法院的裁决予以确认。不过，上诉法院下令地区法院对

“肯定性行动”计划进行适当修改，仍将考试成绩，而不是白人与非白人的比例，作为学徒培训

课程的录取标准（U. S. Court of Appeals，Second Circuit，1976)。地区法院随后制定了“肯定性行

动计划与指令修改案（Revised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 and Order）”（以下简称“RAAPO 计

划”），将完成 29%目标的时间延展一年，并专门设立了临时性目标以便及时进行调整。然而，

本案上诉方再次就 RAAPO 计划向第二巡回法庭上诉法院提起诉讼，1977 年 10 月 18 日，上诉被驳

回（U. S. Court of Appeals, Second Circuit，1977）。 

1982 年 4 月，纽约市和纽约州向南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本案上诉方屡次严重违反法庭指令、

RAAPO 计划以及管理者命令，以至于未能达到 29%的目标要求。南区法院对过去六年的“肯定性

行动”计划的运行情况进行审查之后发现，几乎从 RAAPO 计划运行伊始，本案上诉方就从未遵从

过，而且还采用了种种手段拒绝非白人加入钣金工工会。于是，南区法院判处本案上诉方藐视法

庭罪，并要求其拿出 15 万美元作为专项基金，以增加钣金工工会和学徒培训课程中的非白人人数

（U.S. District Court，S.D. New York，1982）。1983年，纽约市再次就本案上诉方藐视管理者、

违反法庭裁决和 RAAPO 计划等行为上告，南区法院再次裁决本案上诉方藐视法庭，并采纳了管理

者为专项基金的使用而专门草拟的“雇用、培训、教育和招募基金（Employment, Training, 

Education, and Recruitment Fund）”计划。此外，南区法院还在 RAAPO 计划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制

定了“肯定性行动计划和命令修正案（Amended Affirmative Action Plan and Order）”（以下简称

“AAAPO 计划”）。该计划主要是根据近年来劳动力市场的扩展情况，将原有 29%的目标改变为

                                                        
1 黑人和波多黎各申请者曾参加过某些组织的辅导班，这些组织旨在帮助非白人参加建筑行业的学徒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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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3%，并规定新目标的完成时间为 1987 年 8 月 31 日。此外，鉴于本案上诉方屡屡在学徒考试

过程中做手脚，南区法院规定，学徒委员会在每选择一名白人学徒的同时，必须选择一名少数族

群学徒。本案上诉方就南区法院的裁决向第二巡回法庭上诉法院上诉，法院认为，在钣金工工会

“异乎寻常的不遵从”行为下，29.23%的比例并非“没有必要”。不过，法院也认为，南区法院

关于“一名白人学徒配一名少数族群学徒”的指令应予以修改（U. S. Court of Appeals，Second 

Circuit，1985）。本案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高法对下级法院的裁定予以了确认。 

案例分析：与先前诸案例相比，笔者明显在钣金工案的介绍部分花费了大量笔墨。这倒并非

是出于案情复杂性的考虑，而是笔者认为，通过这种较为详实的案情介绍，可以大大有助于读者

理解联邦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结果。从法庭意见书来看，那些支持本案中“肯定性行动”计划的

大法官们仍旧是坚持两点，即该计划本身是暂时性的，而且也还算是经过“精细裁剪”的，比方

说，第二巡回法庭上诉法院就取消了类似“一名白人学徒配一名少数族群学徒”这种规定。那些

反对该项计划的大法官们所给出的理由也并不出乎意料，他们认为 29%也好，29.23%也好，都是

在实施“严格的种族配额”，故而理应被禁止。 

然而，本案具有典型性意义的关键，并非在于少数族群成员在全体工会会员和学徒工中的比

例到底是硬性的还是灵活的，而在于，凡是支持该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法官，无不对钣金工

工会和学徒委员会屡教不改的种族歧视行为极端憎恶。钣金工案的特点非常明显：一是持续时间

长，从 1964 年纽约州人权委员会首次提起诉讼，直到 1986 年联邦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期间

经历了若干次诉讼，年限跨度高达 22 年之久。二是本案上诉方的对抗性态度极为突出，他们不但

对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行政命令置若罔闻，而且也不执行司法部门的裁决。从案例介绍部分我们就

能看出，几乎每次在地方法院裁决之后，钣金工工会和学徒委员会都先上诉到地区性上诉法院，

而待后者对下级法院的裁决予以确认之后，就干脆找出种种借口，并借助种种手段不执行法院指

令。本案上诉方的这些行径令地方法院和地方上诉法院的法官们忍无可忍，乃至于称之为“异乎

寻常的不遵从”。钣金工案中，非白人遭受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从巴基案到维根特案，在竞争

某一职位或某一入学名额之时，非白人往往在资历上白人。故此，联邦最高法院的部分大法官们

认为，应该通过具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对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非白人群体给予帮

助。然而，在钣金工案中，种族偏见却直接导致非白人群体难以获得与自身资历相同的白人竞争

者平等的录用机会，甚至在前者的资历高于后者的情况下。比方说，在 1967 年第三期学徒培训班

的招生过程中，非白人考生在大都获得一等一
1
的好成绩之后，学徒委员会却基于莫须有的证据，

宣布成绩有效。究其根源，可以说与白人普遍认为黑人在智力上低自己一等的种族偏见不无关联。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会歧视有色人种的现象并不鲜见，但是像钣金工工会和学徒委员会

这样胆大张扬的，也实为罕见。因此，在联邦高法的最终裁决中，大部分法官（包括鲍威尔）认

为，本案中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是适当的，也是唯一的解决种族歧视的办法。事实已经证明，

在六十年代的数次法庭裁决中，无论是地方法院还是上诉法院，都持有“孺子可教”的态度，直

到七十年代中期，法院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下令采取强有力的指标制度来解决问题。这一跨

越二十年的案件非常形象而具体地呈现出“肯定性行动”计划从维权时期走向优待时期的必要

性。 

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在以上五个案件中，对于“肯定性行动”计划是否合宪合法的最终裁决有

所差别，但是总体而言，只要该计划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且经过“精细裁剪”，那么作为一种临时

性且唯一性的补救措施，往往容易得到大多数法官们的认可。相反，那种以纠正社会歧视为由而

制定的带有硬性配额制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往往遭到联邦高法大法官们的反对。不过，从司

法的角度而言，直到钣金工案，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仍未能以多数来确定，对“肯定性行动”

                                                        
1 1966年 11月 12日的能力考试（aptitude test）中，147名考生中有 32名黑人，其中 24名都通过了考试。此外，
除一名黑人取得满分之外，在 15名成绩一等的申请者中也有 12名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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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究竟应该适用“严格审查”标准还是“中等程度审查”标准，这一问题直到 1989 年的里士满

案才有了答案。 

 

四、“肯定性行动”在“平等时期”的司法案例、政策与法律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至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肯定性行动”发生了第二次质性转变，步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

“平等时期”。在这一阶段，上至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政府，下至部分州政府和州立法机构，在

对待“肯定性行动”的态度上都发生了变化。虽说从时间上而言，这些官方机构的态度变化有先

有后，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肯定性行动”总的发展方向就是走向人人平等。至于这种平等就意

味着“肯定性行动”的衰退或终结，倒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比方说，安德森就认为“肯定性行动”

发展到最后就是“终结（demise）时期”（Anderson，2004：201），而正如本文开篇中曾提及的，

加州官方认为，以“非优先”的措施获得平等的机会是“肯定性行动”的新定义。如果按照后者

的观点，我们甚至可以说，“肯定性行动”正在平等时期里走向成熟。“终结”也好，“成熟”

也罢，这里无可否认的是，具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正在走向末路，而这一质性转变

的始点就是克罗森案。 

7. 案例七 

案例名称：1989 年里士满市（City of Richmond）诉J·A·克罗森公司（J. A. Croson Company）

案1。 

案情介绍：1983 年 4 月 11 日，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市议会（Richmond City Council）通过了

“少数族群商业利用计划（Minority Business Utilization Plan）”（以下简称“利用计划”）。该计

划要求，除那些自身为少数族群企业的总承包商外，所有签订市政建筑承包合同的总承包商，均

需把不少于承包金额 30%的项目分包给少数族群商业企业（以下简称“MBE 企业”），即那些少数

族群成员——包括黑人、西班牙语裔成员、东方人、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或阿留申人——拥

有或控制至少 51%资产的商业企业。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并无区域性限制，也就是说，在美国国

内的任何地区的 MBE 企业都可以利用这一 30%的专门商机。“利用计划”还规定，如果总承包商

无法达到该项指标的要求，也可以申请豁免令，不过前提是，该承包商必须证明，在其已经竭尽

全力的情况下，仍旧无法找到足够多的合格 MBE 企业，或者是这些企业不愿参与承包项目。该计

划于 1988 年 6 月 30 日失效，有效期大约为五年。 

1983 年 9 月，里士满市对一个建筑项目进行招标，克罗森公司自收到招标表格开始，先后联

系了若干家 MBE 企业，直到投标到期日前一天，才有一个当地的 MBE 企业——大陆金属屋

（Continental Metal House）——表示愿意承包支架供应部分的合同，但是并未报出价格。10 月 13

日，克罗森成功中标。一周之后，由于大陆金属屋仍未报出价格，克罗森向里士满市提交了豁免

申请。之后不久，大陆金属屋终于报价，然而所报价格要比克罗森的中标价高出许多。在收到里

士满市拒绝下达豁免令的通知后，克罗森写信给市政府，详细地解释了具体情况，并提出如果市

政能够同意提高总承包价格，那么自身仍愿遵从“利用计划”的规定。然而，里士满市不听解释，

断然决定重新招标。克罗森公司随即向联邦地区法院弗吉尼亚东区法院（Federal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Virginia）提起诉讼，状告质疑“利用计划”的合宪性。东区法院裁决“利用

计划”合理合法。第四巡回法庭上诉法院（Fourth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依照弗里拉夫案的有

关裁定，确认了东区法院的裁决。克罗森不服判决，继续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高法遂将此案发

回上诉法院，要求下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按照高法的要求，上诉法院采用维根特案中使用的“严

                                                        
1 克罗森案的案例简要介绍部分和简要分析部分除特别注明出处以外，全部来自于 U.S. Supreme Court，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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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审查”标准，重新对“利用计划”进行审查后指出，里士满市先前并无歧视性记录，而且就算

市政府能够证实，该计划出于市政府迫切需要关注的利益而设定，那么 30%的规定也并非是“精

细裁剪”的，因此推翻了先前的裁决。里士满市不服判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高法通过了大

法官奥康纳（Justice O’Connor）撰写的法庭决议书，对下级法院的裁定予以确认。 

案例分析：按照大法官奥康纳的说法，在克罗森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确认，《第十四修正案》

要求对州和地方政府所作的种族区别分类（即使是良性的）都统一适用“严格审查标准”（U.S. 

Supreme Court，1995）。大法官马歇尔在反对意见书中更是明确指出，该案是联邦高法首次以多

数意见的形式裁定，对州和地方政府采取的“肯定性行动”计划适用“严格审查”标准。克罗森

案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肯定性行动”的支持者们和部分宪法学者们强调，高法并未笼统

地拒绝此类计划的继续实施，而另一部分宪法学者，比如第二届里根政府检察长、后为哈佛大学

法学院宪法教授的弗里则认为，克罗森案的的确确严重限制了适用种族配额和种族优待（邱小平，

2005：399）。 

实际上，这两方面的说法并不矛盾，正如奥康纳在法庭意见书中特地强调的，联邦高法的裁

定并非不准许州和地方政府采取“肯定性行动”计划，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州和地方政府必须

证明：第一、“在准备采取‘【肯定性行动】’的领域内，过去和现在对少数【族群成员】实施

的歧视，以及这一歧视对少数【族群成员】造成的损害或不利影响；第二、州和地方政府造成或

助长上诉歧视及其后果时的作为或不作为；第三、其他种族中立性措施不能奏效，以致必须采取

注重种族的措施（ibid：398）”。此外，此种计划还必须有明确期限（ibid：399），并经过精细

裁剪。很明显，按照此种标准，在“优待时期”甚为典型的种种“肯定性行动”计划将极难通过

审查。从《1964 年民权法案》一直到克罗森案，时间的年轮已经转了二十多个春秋，莫说是难以

将现在少数族群的不利状况直接与过去的种族歧视行为直接挂钩，哪怕是现在还存在种族歧视行

为，这类行为也必定会以较从前更为隐蔽的方式出现，以至于州和地方政府难以抓住确凿证据。

更何况，即使种族歧视行为严重如钣金工工会和学徒委员会，按照“严格审查”标准，平等雇用

机会委员会的 29%或 29.23%的目标也必定因未经过精确裁剪，从而被判定为违宪。这一点已经在

钣金工案中，大法官奥康纳的法庭意见书中得到了证实（U.S. Supreme Court，1986（b））。总之，

在克罗森案之后，至少在州和地方政府水平上，所有带有明显种族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

划，都不得不在司法上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笔者将克罗森案视为“肯定性行动”的“优待时

期”和“平等时期”的分水岭。 

按照“严格审查”标准，克罗森案中 30%的保留规定显然未经过精确裁剪。虽说这项规定中

也包括了豁免条款，但是从案情介绍中我们很容易看出，该条款在执行过程中远不如弗里拉夫案

中的豁免规则灵活机动。在克罗森案中，虽说克罗森公司一再声明，大陆金属屋的报价已经超过

了其承包价格，并且向里士满市承诺，只要后者能够适当地提高承包价格，克罗森仍愿遵从“利

用计划”的规定，但是里士满市根本不考虑具体情况，仍旧机械而生硬地强迫克罗森公司遵守保

留性规定。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弗里拉夫案中，那么按照规定，只要 MBE 企业为所提供的服务

或产品索要不合理的高价，同时也并无其它合适的 MBE 企业可供选择（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克罗

森案中），那么政府承包商完全可以获得豁免权。 

本案中的保留规定还存在另一问题，亦即 30%的比例本身是否经过合理地设定。不过这个问

题并非为本案所特有，而是普遍存在于涉及某一固定目标比例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中。乍看上

去，似乎 30%的比例相当之高，不过里士满市对该比例设置的方式做了一番解释。市政府认为，

既然 1983年该市的黑人人口比例为 50%，而从 1978到 1983年的五年间，该市黑人企业直接承揽

的政府建筑合同在总建筑合同中的比例仅为 0.67%，那么按照这么大的差距来计算的话，30%的

比例只能算是中等（应该是接近 50%才对）。同样的比例设置方式也存在于弗里拉夫案中，在国

会看来，既然当时的少数族群人口比例已经达到 15-18%，而 MBE 商业企业在所有获得联邦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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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所占比例还不到 1%，那么 10%的目标比例根本就是适当的。在雇用领域内，“肯定性行

动”计划在设置某一目标比例时，也常常参照社会上少数族群在总人数中的比例，这可以从本文

介绍的“优待时期”的几个案例中看出来。比方说，在韦伯案中，黑人技工占凯撒工厂技工总数

的比例，在钣金工案中，非白人会员和学徒工人数占钣金工工会和学徒工总数的比例，都是参照

当地的黑人或非白人劳动力在当地总劳动力中的比例来设定的。然而，这一多年来几乎是约定俗

成的比例设置方式遭到了奥康纳法官的质疑。奥康纳认为，对于技术含量要求很低的工作而言，

雇员结构比例的设置可以参照当地人口的种族结构比例，但是如果某工作技术含量较高的话，这

样的比例设置方式就出现了不合理性。 

奥康纳的观点很容易用常识来证明。假设某城市的黑人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为 50%，

那么如果该市某建筑工地的黑人建筑工人在该工地所有建筑工人中的比例为 10%，那么我们就有

可能合理地推断，该建筑工地过去或现在存在种族歧视的嫌疑，毕竟，绝大多数身强力壮的黑人

稍加培训，就可能成为建筑工人。假如这时在该市的一所著名高等学府中，黑人教授占该校所有

教授的比例也为 10%，我们也绝对不会轻易怀疑该所学府存在种族歧视现象。我们面对同样的比

例可能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是因为我们都承认，对于黑人而言，成为一名教授要比成为一名

建筑工人难得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奥康纳指出
1
，在工作技术含量较高的领域进行种族排斥的

统计分析时，需要参考的必须是合格的少数族群成员人数。就拿刚才的例子来说，在评价那所高

等学府是否存在种族歧视的可能性时，应该将该校黑人教授所占比例与该市所有合格的黑人知识

分子在该市所有合格的知识分子中所占比例进行比较。如果非要用 50%作为衡量种族歧视的标准，

那就等于意味着，该市所有的人口都有资格成为教授，这无疑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在“利用计

划”尚处于讨论阶段之时，该计划的反对者就曾对 30%的保留规定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MBE

建筑企业只占全美建筑企业的约 4.7%，而且其中 41%都分布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州、伊利诺斯州、

佛罗里达州和夏威夷，如果将 30%的总承包金额分包给里士满市仅有的数家MBE企业，那么这些企

业真的是发了大财。 

本案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里士满市市议会的九名议员中有五名是黑人。这一事实无

论是否与 “利用计划”的顺利通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至少证明了，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美国黑人在某些地区的政治地位已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此外，大法官史蒂文斯尖锐地指出，

里士满市总觉得该市的白人建筑承包商，甚至是其他白人公民，在过去歧视过黑人承包商，这是

出于种族成见所做的推断，而并非有事实依据。而且，“利用计划”将黑人承包商一视同仁，结

果使得受益者已经不再限于那些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而且还包括那些曾经歧视过其他少数族群企

业的少数族群承包商，也就是说，那些最有可能受益于 30%保留规定的 MBE 企业，很可能是以损

害其他 MBE 企业为代价发展起来的。不管史蒂文斯的这种推测是否符合实情，都说明了他和鲍威

尔一样，意识到少数族群虽然在过去普遍受到过社会歧视，但是族群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社会经

济地位分层（比如，奥康纳指出，当时的美国已经有很多成功的黑人或其他少数族群企业家），

甚至还存在着内部歧视问题。 

奥康纳认为，克罗森案在政府的种族区别分类问题上设立了三项命题（proposition）：第一、

怀疑论（skepticism），即所有根据种族或族群标准设置的优待，或所有源自某人的种族或族裔背

景而给予的区别性对待，都必须接受最彻底的检查；第二、一贯性（consistency），即“平等保

护条款”的审查标准不因接受优待或承担负担团体的种族身份的差别而有所不同；第三、一致性

（congruence），即《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所规定的“平等保护”并无差别。奥康纳

指出，这三项命题都源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即上述两个修正案保护的是“个人（persons）”，而

不是“群体（groups）”，因此所有源自种族的政府行为均应接受仔细的司法审查，以确保“个

                                                        
1 奥康纳提出的这个计算方式并非是首创，而是来源于 U.S. Supreme Court，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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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利未受侵犯，长久以来，这些思想都是联邦最高法院理解“平等保护”的关键所在（U. S. 

Supreme Court，1995）。奥康纳提出的这一观点——“平等保护条款”保护的是“个人”而非“群

体”权益——与鲍威尔在巴基案中的看法同出一辙，按照他们的理解，任何一个美国公民，不管

是哪一种族或族群成员，都应该享有平等的人权，而他们对宪法的这种诠释随着克罗森案的尘埃

落定而持续至今。 

虽然在克罗森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今后对州和地方政府具有种族意识的行为适用“严

格审查”标准，但却未宣布，涉及联邦政府的类似行为究竟要适用哪种审查标准（U. S. Supreme 

Court，1989），而这一问题在1995年阿达兰德建筑公司诉皮纳（Adarand Constructors, Inc. v. Peña）

案中有了答案。该案裁定，“不管是联邦还是州和地方政府，凡是根据种族所做的区别分类，一

律适用‘严格审查’标准”（U. S. Supreme Court，1995）。在此之后，所有具有种族意识的“肯

定性行动”计划只有在促进迫切需要关注的政府利益，并经过精细裁剪的情况下，才可能符合宪

法。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能够顺利通过司法审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个案

例的对比。 

二十一世纪初期，在密歇根州发生了两例看似极为相似的案件，即“芭芭拉.格拉特诉李.博

凌格等案（Barbara Grutter v. Lee Bollinger et al.）”（以下简称“格拉特案”）和“詹妮弗.格拉

茨和帕特里克.哈马赫诉李.博凌格等案（Jennifer Gratz and Patrick Hamacher v. Lee Bollinger et 

al.）”（以下简称“格拉茨案”）1
。两案的上诉方

2
均是密歇根州的白人居民，被诉方为密歇根

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3），申诉的缘由都是上诉方因落选而状告被诉方的招生政策违反了

“平等保护条款”
4
，甚至两案的最终裁决也在同一天。两案的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在格拉特案

中，上诉方曾向密歇根大学法学院（Law School）递交申请，而在格拉茨案中，上诉方曾想成为

密歇根大学的文学、科学和艺术学院（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Arts）的本科新生，因此，两案

中需要经过“严格审查”的录取程序有很大的差别，而正是此种差别导致了高法截然不同的宣判。 

                                                       

让我们先看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是如何招收学生的。为了实现校园多元化，法学院在制定招生

政策时，除了关注学生的学术能力，还结合他们的天赋、履历及潜质进行灵活评估。法学院要求

招生官员在对每位申请者的个人资料——包括个人陈述、推荐信以及一篇介绍申请者将如何对法

学院的生活和多样性做出贡献的文章——进行综合评定之时，十分关注申请者的本科平均分数和

法学院入学考试（Law School Admissions Test）成绩，认为这些分数和成绩能够预测申请者能否在

法学院的未来学习中取得成功。虽说法学院认为，只有那些成绩合格的申请者能被录取，但是并

未将成绩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也就是说，法学院未必就会去录取成绩最高的而拒绝成绩最低的

申请者。为了评估申请者将给学校的“学术和社会生涯”带来的贡献，法学院将同时考虑某些“软

性变量（soft variables）”，诸如推荐人的热忱度（enthusiasm）、本科学校的质量、论文质量

以及申请者本科课程选修的地区和苦难程度。此外，招生政策中还规定，招生官员应该考虑校园

多元化问题，同时指出，在各种能够组成多元化的因素中，存在一种“特殊类型的多元化”，即

考虑到某些曾在历史上遭受过歧视的群体（比如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语裔美国人以及印第安裔

美国人）能够给校园的多元化做出重要的贡献，可以招收某些“未获足够代表的

（underrepresented）”少数族群学生，但是并未就此而设定任何的配额。 

我们再看一下文学、科学和艺术学院的招生方案。密歇根大学的招生办负责招收本科新生，

通常说来，招生办官员会综合考虑申请者的高中成绩、标准考试分数、高中学校的质量、所选课

 
1
 格拉特案和格拉茨案在案例翻译上，部分参考了欧阳景根（2008）的“巴基案、格拉特案、格拉茨案与对我国

高招政策的反思”一文。 
2
 两案的上诉方最初都是原告，因为本案经过重重波折，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因而在高法的裁决中，原告

被称为上诉方。 
3
 李.博凌格为密歇根大学校长。 
4
 在格拉茨案中，上诉方还状告被诉方违背了《1964 年民权法》第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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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难易程度、校友关系、领导才能以及种族因素。虽然该大学的本科招生计划经过数次修改，

但是至始至终，都对所有被视为“未获足够代表的”少数族群成员（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

语裔美国人和本土美国人）给予特别照顾。而且，从1997年开始，每位来自“未获足够代表的”

少数族群申请者都将自动获得20分的加分，该项加分政策使得本科招生计划与法学院的招生政策

发生了本质性差别。 

从格拉特案和格拉茨案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学院的招生计划几乎与巴基案中鲍威尔所介

绍的哈佛大学招生计划一般无二。该校经过仔细忖度后针对每位申请者个体制定的招生方案，再

加上未设置任何硬性指标的规定，使得具有一定种族或族群意识的招生计划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联

邦最高法院的“严格审查”。相反，密歇根大学的本科招生计划并非针对个体而制定，而是给予

所有少数族群申请者以优惠待遇，更为关键的是，该校还制定了机械性的加分政策，从而导致招

生计划未能通过联邦高法的“严格审查”而被判违宪。这两个案件再次证明，美国最高司法部门

不会轻易认同任一带有配额或加分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而且更反对采用“群体对群体”

的优待性策略，因为对于联邦最高法院而言，美国宪法保护的是每个公民的权益，而这些权益应

该人人平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在对待“肯定性行动”的问题上再次发生质的转变，而这

次的转折点是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颁布的总统指令（Presidential Directive）。从 1995

年 3 月 7 日起，白宫组成特别调查小组，对“肯定性行动”的运作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分析。

在总统政策与策略高级顾问（Senior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for Policy and Strategy）乔治·斯蒂汾纳

波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以及总统特别顾问（Special Counsel to the President）克里斯托弗·埃

德利（Christopher Edley）的带领下，该调查小组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工作，于 7 月 19 日向克林

顿递交了《“肯定性行动”回顾：给总统的报告（Affirmative Action Review：Report to the 

President）》（Stephanopoulos & Edley，1995）。当日，克林顿总统颁布了标题为“行政部门和

机构负责人备忘录（Memorandum for Heads of Executive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的总统指令，

从三方面为“肯定性行动”的未来发展确定了方向： 

第一、明确指出，虽然美国“已经在消除机会不平等和【种族】障碍问题上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然而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美国的“管理部门将继续对肯定性的措施提供支持，以推

动在雇用、教育和政府合约领域的【平等雇用】机会”（ibid）。 

第二、明确指出，“美国的根本价值是平等、机会和公平”，而这种公平应“不分种族、族

群或性别地扩展到所有的美国人”（ibid）。这一点与调查小组向总统提交的报告中的提法相呼

应，亦即“肯定性行动”的前提是“推动平等的机会”，而“给每个美国公民提供公平的机会是

宪法和政治系统的中心原则，也是美国文化的价值”（Stephanopoulos & Edley，1995）。 

第三、明确指出，应寻求“合情合理的方式来达到【种族】包容和反歧视性目标”，并且在

必要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将继续支持以“种族、族群或性别”作为具体项目的考虑因素，但是这

些项目必须是“灵活的、现实的、而且是公平的”。换句话说，就是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符合

【四项】政策原则”，即如果任何项目造成了“配额、不合格个体的优先对待、反向歧视”或者

说“当平等的机会目标已经达到以后该项目仍旧继续”，那么该项目就可能被取消。 

很明显，与其说，克林顿总统新政令的颁布是为了在今后联邦各级部门和联邦资助的各级项

目中，规范各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还不如说，克林顿政府只不过将联邦最高法院

在司法案件中确定下来的“严格审查”标准实际应用于各级有关部门。克林顿在指令中明确表态，

将“修改但不要停止（Mend it，not stop it）”“肯定性行动”计划。至此，在联邦政府层面上，

少数族群成员和多数族群成员应该人人平等的原则可以说基本成立。 

毫无疑问，2008 年 11 月 4 日将随着一位美国新总统的诞生而永载史册，但更具特别意义的

是，这一天将永远被视作美国族群史上，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族群史上不朽的篇章。在电视里，在

 26



网络上，在报刊中，我们处处可见，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黑人在如何用欢呼和热泪庆祝美国历史上

诞生了首位黑人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无数的人（也包括奥巴马）不断地慨

叹着，美国真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度（Bronner，2008：A1）。这的确是令人难忘的历史

时刻，仅仅在 53 年前，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还曾因违反了南部黑白种族隔离法律而被逮捕
1
，也仅仅在 45 年前

2
，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博士还在林肯纪念堂前，

一遍遍重复他的“梦想”，而今至少在政治领域内，美国黑人的梦想已经开始成为现实。 

在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后，美国人开始冷静下来，对新上任的总统将在种族或族群问题上采取

何种政策表示关注，而关注最多的仍然是“肯定性行动”的前景。我们可以说，在“肯定性行动”

问题上，几乎没有人能够比奥巴马更有发言权：作为合众国总统，奥巴马的一言一行都极大地影

响着联邦政府的政策走向；作为哈佛大学法学院曾经的高材生和前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

奥巴马完全有资格深入而细致地讨论“肯定性行动”的合宪性问题；当然，人们更为关心的是，

作为一名黑人，尤其是这样一名曾亲身受益
3
于“肯定性行动”计划的黑人精英，到底会支持还是

反对该项计划的继续实施。 

然而，奥巴马就职之后，在“肯定性行动”的问题上却惜言如金，这难免让人觉得难以把握

联邦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政策方向。不过，各项具有种族意识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仍旧普遍存

在于众多的政府部门和公私企业中，这也导致了“反向歧视”案件不断。而不论联邦最高法院对

这些案件如何进行裁决，往往都会引起“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在种

种不休的争论中，奥巴马有时不得不在媒体的强烈攻势下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比如，2009 年 7 月

初，在联邦最高法院刚刚在另一起白人提起的“反向歧视”案件中，以五比四判决白人胜诉之后，

奥巴马就被媒体追问对这一裁决的评价。奥巴马在强调这是个个案的同时指出，未经仔细裁剪的

配额制肯定是不被允许的，但是联邦司法部门也并未停止“肯定性行动”，因为在入学或者雇用

过程中有时还得考虑过去的歧视和多元化的因素。此外，奥巴马这样说道，“肯定性行动”带来

的影响并未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巨大（Zurita，2009），它既没有像支持者宣称的那样，在种族的进

步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也不像批评者所说的，使得白人在录取或录用过程中受到了很

大的负面影响（Sherman，2009）。由此可见，至少到目前为止，奥巴马总统对“肯定性行动”采

取的态度是淡而化之，近期内联邦政府不大会在这项政策上进行较大的调整。作为一名世人瞩目

的美国总统，更是考虑到自己特殊的少数族群身份，奥巴马在处理“肯定性行动”问题上的态度

无疑是极为明智的。毕竟，现在对于美国而言，首批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度过经济危机，在这

                                                        
1
 1955 年 12 月 1 日，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公平百货商店工作的黑人中年女裁缝罗萨.帕克斯（Rosa Parks）

下班后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回家。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公车上实施种族隔离，即白人乘客从前往后坐满前半部

座位，黑人乘客从后往前坐满后半部座位，倘若前半部座位坐满之后，仍有一名白人未就坐，那么最靠近白人

座位区的一整排座位上的黑人均需起立，将座位让与该名白人，以避免白人与黑人共坐的“违法”现象发生。

碰巧此种现象在帕克斯回家的路上出现，当公交司机要求帕克斯与其他同排黑人乘客将整排座位让与一名站立

的白人时，帕克斯并未像其他黑人一样顺从，而是坚决地予以拒绝，并对前来逮捕她的警察说，“既然我已经

支付了车票钱并占有座位，我不认为我必须让座”。如同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Battle of Lexington and 
Concord）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具有的意义一样，帕克斯的这一行动标志着规模宏大的“民权运动”的开始
（Levy，1998：9；levy，1992：51 & 53； Leovy，1997：22）。 

2
 1963 年 8 月 28 日，二十多万名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乘坐专列和公车，纷纷从全国各地赶赴华

盛顿特区，参加“为工作和自由进军华盛顿！”游行示威活动。他们打着“通过《民权议案》！”等标语，聚集

在林肯纪念堂的反省池（reflecting pool）畔，聆听全国闻名的十大民权领袖发表讲话。对于大多数示威者而

言，游行中最值得纪念的当属金博士的“我有一个梦想”。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与其说此次“进军华盛顿”

行动是因其规模之大而载入史册，不如说是因为金博士的这一篇演讲而名垂青史。与其他那些黑人领袖极为不

同的是，金博士并未止于对黑人命运的悲叹和怨愤，而更多地强调乐观和团结精神，以及能够读到的珍贵的色

盲思想（ibid；Levy，1998：23）。随着“终于自由啦！终于自由啦！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这

首古老的黑人灵歌（Kenworthy，1963：1 & 16），金博士的演讲在赢得现场数十万人潮水般掌声的同时，给全

美的有色人种带来了无尽的希望。 
3
 据报道，奥巴马“学术生涯”“毫无疑问地受益于“肯定性行动”（Coope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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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时刻，无论奥巴马对“肯定性行动”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或是站在支持者和反对者中的任何一

方，都可能会引起种族或族群之间的新矛盾，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淡化。 

与当选为总统之后的态度极为不同，奥巴马在竞选之时，曾十分明确地表达出自己对“肯定

性行动”的看法。奥巴马曾在 2008 年指出，“相对于拥有更多特权的黑人而言，贫穷的白人有时

也需要受到优先性对待⋯⋯我们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问题，即我们的一些处于优势地位的孩子

不应该比那些遭受到更多痛苦的贫穷的白人孩子得到更加优惠的待遇”。奥巴马更是以自身为例，

指出他的两个女儿“已经在生命中拥有了很多”，因而作为优势人群，“在将来申请学院之时，

尤其是和贫穷的白人学生同样竞争入学之时，不应该再得益于‘肯定性行动’”（Swarns，2008）。 

很明显，当奥巴马还是一名参议员时，就提出了类似大法官鲍威尔的观点，认为“肯定性行

动”需要帮助的是所有的弱势人群，而由于并非所有的黑人都处于弱势，也并非所有的白人都处

于优势，因此不应将种族或族群背景作为唯一的考虑因素。鉴于奥巴马在成功当选之后的态度转

变，也许有人会说，奥巴马参议员的说法不无“耍政治手腕”的嫌疑，有可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

白人选票。然而，笔者认为，奥巴马的态度改变固然与其身份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重点不

在于此，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名已经取得了相当成功的黑人参议员，奥巴马的话语很可能是发

自内心。显然，奥巴马和他的妻子，同样得益于“肯定性行动”的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

（Cooper，2009），在深刻体会到优惠政策给他们带来好处的同时，用他们敏锐的直觉感受到，他

们的下一代，已经享有了丰富社会资源的玛莉亚和萨沙，如果继续享受种族优待性政策带来的种

种好处，就等于在剥夺那些已经在激烈的竞争中落败的人们所剩无几的社会资源，这无疑是极大

的不公。由此可以推断的是，随着黑人精英阶层和白人贫困阶层的扩大，“肯定性行动”在将来

可能往多样化发展，更有可能将“阶级（class）”因素考虑在内。美国第一家庭的例子充分说明，

任何优惠性政策都应具有临时性和灵活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这些政策必须适时调

整，不应该一成不变地持续千年万代。 

我们已经看到，在是否继续实行带有种族意识的“肯定性行动”的问题上，联邦最高法院和

联邦政府已经基本达成一致，简单地说，就是既未绝对禁止，又加上重重限制。从九十年代中后

期开始，美国的部分州开始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宣布“肯定性行动”正式走入人人平等时期。

在这些州里，加利福尼亚首当其冲，最先竖起反对“优先性对待”的大旗。 

1996 年 11 月 5 日，加利福尼亚就“209 提案（Proposition 209）”——亦称“加利福尼亚州

民权动议（California Civil Rights Initiative）”——进行全州投票，结果以 54%对 46%的比例顺利通

过（Vorhovek，1996：1.1）。在被法庭裁决有效（Purdum，1997：A19）之后，“209 提案”成

功地修改了《加利福尼亚宪法》，在第一编第 31 节第（a）款这样规定，即“本州在处理公共就

业、公共教育、或公共订约合同上，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肤色、族群性（ethnicity）或族裔背景

而歧视或优待任何个人或群体”（California State，No date）。与加州的情况类似，同样通过“动

议”形式成功改变了州宪法或州法律的州还有三个： 

（一）1998 年 11 月 4 日，华盛顿州就“200 动议（Initiative 200）”——亦称“华盛顿动议

（Washington Initiative）”——进行全州投票，结果以 58%对 42%的比例顺利通过（Bronner，1998：

A12）。不过，“200 动议”修改的不是《华盛顿宪法》，而是华盛顿州的法律，即《华盛顿法典

修正案（Revised Code of Washington）》第 49 编第 60 章第 400 节第（1）和（2）款规定，即从

1998 年 12 月 3 日起，“本州在处理公共就业、公共教育、或公共订约合同上，不得基于种族、

性别、肤色、族群性或族裔背景而歧视或优待任何个人或群体”（Washington State Legislature，

No date）。 

（二）2006 年 11 月 7 日，密歇根州就“第二计划（Proposal 2）”——亦称“密歇根民权动

议（Michigan Civil Rights Initiative）——进行全州投票，结果以 2,141,010对 1,555,691票（约为

58%对 42%）的比例顺利通过（Michigan Department of State，2006），随后成功地修改了《密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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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宪法》，在州宪法第一编以“肯定性行动计划”为标题的第 26 节第（1）款规定：“密歇根大

学、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以及

其它所有公立学院或大学、社区学院、或校区，在处理公共就业、公共教育、或公共订约合同上，

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肤色、族群性或族裔背景而歧视或优待任何个人或群体本州在处理公共就

业、公共教育、或公共订约合同上，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肤色、族群或族裔背景而歧视或优待

任何个人或群体。”此外，在第（2）款加上了同加州和华盛顿州的修正案一样的内容（Michigan 

Legislature，No date）。 

（三）2008 年 11 月 4 日，内布拉斯加州就“424 动议（Initiative 424）”——亦称“内布拉

斯加民权动议（Nebraska Civil Rights Initiative）”——进行全州投票，结果以 58%对 42%的比例通

过（Baker，2008），并随后成功修订了《内布拉斯加宪法》，在州宪法的第一编第 30 节第（1）

款，加订了同加州、华盛顿州以及密歇根州（第（2）款） 一般无二的内容（Nebraska Legislature，

No date）。 

当我们在对各州的这种发展趋势进行思考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就美国的法律层级而言，

州宪法位于第五个层次（何家弘主编，2001：31），也就是说，以州宪法的形式确定的“非优先”

的政策在本州内，绝对是最高法律。我们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虽说加州、华盛顿州和内布拉斯加

州并未言明，但是这些法律条文规定的改变的确是针对“肯定性行动”而进行的，这可以从无数

有关“动议”的讨论中得到证实，更何况密歇根州业已在被加订的条文上打上了“肯定性行动计

划”的标题。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另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对于“肯定性

行动”而言，到底这些州宪法或法律的规定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肯定性行动”在这些州内

将完全取消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这不但是因为，即使是在密歇根州这样直接针对“肯

定性行动计划”而加订的条款中，也并未有一字言明“取消”，更是因为实际上，在投票的老百

姓眼中，也未必就一定要取消所有的“肯定性行动计划”。 

虽说最后修订宪法或法律的是各州立法机构，但是我们知道，以上这些改变都是通过“动议”

的形式，也就是说，是由各州内部全民投票的方式进行的，充分体现了民意。下面，让我们以加

州的 209 提案为例，来看一下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论点在哪里。在该提案投票之前，以加州州长

佩特.威尔逊（Pete Wilson）为首的支持者们明确了三点： 

（一）他们不是反对“肯定性行动”，因为直到《1964 年民权法案》之前，联邦政府都未出

现任何问题，但是后来政府设立了诸如“配额”、“目标”、“时间表”等优待性措施之后，就

给白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公。而“209 提案”之所以被称为“民权动议”，就是为了重申“历史上

的民权”。他们还一再强调，那些并未以“歧视或优先性对待”的形式出现的“肯定性行动计划”

将丝毫不因该提案而改变（Wilson et al.，No date & Lungren et al.，No date）。这说明，在这些支

持者心目中，“肯定性行动”计划本身并不是个错误，错误的是基于种族的“优待性措施”，而

现在应该做的是使“肯定性行动”重新回到“正确的”轨迹上来。 

（二）他们尖锐地指出，“肯定性行动”应该帮助的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就是那些“经

济上处于弱势”的人，而不是根据种族而给予某些人以特殊照顾（ibid）。在他们看来，并非每

个白人都处于弱势地位，也并非每名少数族群成员都处于弱势地位。显然，他们的这种以“社会

经济阶层”来划分的方法与奥巴马的思想有吻合之处。 

（三）他们认为，“我们都是美国人”（ibid），而美国宪法强调的是人人平等，从而对以

“群体对群体”优待的方式操作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表示出很大的敌意。 

在讨论中，“209 提案”的反对者们也指出了两点：（一）该提案口口声声说要消除“配额”，

而实际上，联邦最高法院早就判定了“配额”为非法的，因此，提案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消除“肯

定性行动”计划能够给弱势群体成员带来的平等的机会；（二）美国目前还并非是一个色盲社会，

因此“肯定性行动”计划仍旧有存在的必要（Packard et al.，No date & Mathai et al.，No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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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209 提案”的支持方和反对方看上去确实是针锋相对，但是实际上却有共同之

处，比方说，他们都不支持带有明显“配额”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他们都认为“肯定性

行动计划”应该是带给人们以平等的机会，而差别在于，支持方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应该到了

“人人平等”的时代了，而反对方认为仍时机未到。但无论怎样，宪法和法律的改变已经证明，

至少在这些州内，具有明显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已经走向末路。 

 

五、由“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引发的思考 

 

本文以系列“反向歧视”司法案件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辅以联邦政府各项有关政策以及联

邦和部分州立法机构各项有关法律条例的介绍，系统地分析了美国现代族群关系史上最令人瞩目

且颇具争议的“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过程。文章将“肯定性行动”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1）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到六十年代末期的“维权时期”，在此期间，联邦政府主要通

过颁布系列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在雇用、高教、和政府承包合同项目的领域内，推动当时处于

被歧视地位的少数族群成员拥有与多数族群成员平等的机会，而这种种政策为《1964 年民权法案》

所肯定。 

（2）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肯定性行动”发生了第一次重要转折。

考虑到称其以来形成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仍在继续严重限制着少数族群成员社会经济地位的上

升，尼克松总统被迫提出，对少数族群成员采取优待性措施，“肯定性行动”由此而进入了“优

待时期”。在这一阶段后期，联邦最高法院开始介入，并通过对系列“反向歧视”案件进行裁决，

一跃成为“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3）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至今，“肯定性行动”计划发生了第二次重要转折。这次的转

折点为，联邦最高法院在克罗森案中确定，今后对所有具有种族意识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将适

用“严格审查”标准。九十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提出“修改但不要停止”“肯定性行动”的主

张，同时明确指出，将取消那些有可能造成“配额”、“不合格个体的优先对待”、“反向歧视”、

或者“当平等的机会目标已经达到以后该项目仍旧继续”的政府项目，从而基本上对具有优待性

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在政策上予以了否定。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

部分州开始修改州宪法和法律，宣布今后在处理公共项目中，将不再给予任何种族或族群群体或

个人以优待，这就等于正式宣布，在这些州内，具有优待性质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已经走下了

历史舞台。 

“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沿革过程生动地证明，该行动的内涵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经历了

从“维权”到“优待”再到“平等”的两次根本性转折。然而，我们也可以认为，“肯定性行动”

的变化过程就是从“维权”到“维权”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从维护少数族群成员的利益到既维护

少数族群成员利益也维护多数族群成员利益的过程。这进一步说明，“肯定性行动”至始至终都

是在强调“维权”二字，由此可以引申的是，该行动发展到中期的“优待时期”必定是一个临时

性的过渡阶段，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 

前文说过，美国的族群关系极为复杂，而如何平衡各族群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为美国权力机

构所关注。美国政府发起的“肯定性行动”的演变过程，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族群关系有诸多

的借鉴意义。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个就是，带有种族或族群意识的政策是否

有存在的必要性问题。我们知道，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从美国联邦到州和地方政府，再到

诸如高等院校和各种企事业单位，都制定了种种具有种族意识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时至今日，

美国司法部门和联邦政府仍坚持认为，只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过去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仍旧对当

今的某一种族或族群状况产生明显不利的负面影响，那么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不能将种族

因素考虑在内。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随着美国少数族群社会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族群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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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改善，带有种族或族群意识的政策必将成为过去式。第二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

在实施带有种族或族群意识的政策过程中把握好尺度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各级立法、司法和

政府部门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了下列共识：（1）只有当种族中立性措施无法达到“维权”

目标之时，才能够采取带有种族意识的各项措施；（2）带有种族意识的政策措施必须是临时性的，

一旦平等的机会目标已经达到，这种措施就必须停止；（3）带有种族意识的政策措施必须具有相

当的灵活性，绝不能使用硬性而机械的配额制度和加分制度。另外，虽说“肯定性行动”计划往

往在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普遍得到官方认可的模式，比如本文中所介绍

的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招生模式
1
。 

我们在讨论“肯定性行动”之时，当然不能只将注意力放在美国各级机关如何具体实施该项

政策上面，毕竟，各国的国情不同，既算是美国模式能够给我们提供些许借鉴意义，但是绝非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对“肯定性行动”的各种法律性资料进行回顾和分析的过程中，笔者更

为关注的是，美国的权力机关在处理族群关系的问题上，是如何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因事而异

地解决问题的，这种思想方法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十分契合
2
。这里比较突出

的例子，就是本文中所提到的系列“反向歧视”案件。在“肯定性行动”尚处在“优待时期”之

时，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对看似雷同的案件做出了截

然不同的裁决。此外，在“肯定性行动”的变革中，联邦政府的态度也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

变化，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战时开始关注黑人雇用歧视问题开始，到肯尼迪总统颁布第 10925 号

总统行政命令，再到尼克松政府下定决心，断然决然地使用配额性优待措施维护少数族群成员的

权益为止，这整个的发展过程都与当时愈演愈烈的种族矛盾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1964 年民

权法案》颁布三十多年之后，随着种族矛盾的逐渐缓解，各族群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差距的逐渐减

少，克林顿总统在做了详细的调查之后，重新提出了“修正而不停止”“肯定性行动”的新政策。

试想，如果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联邦政府不顾白人日益高涨的取消优待性政策的呼声，仍旧坚

持不变地对少数族群成员予以优待，结果就可能是整个社会再次分裂成白人社会和非白人社会，

从而导致种族关系的再次恶化。总之，“肯定性行动”的变迁本身就说明，美国官方机构在处理

族群问题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行事，这可以说是真正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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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土耳其与“东突”的“不解之缘” 

 

昝涛 

 

乌鲁木齐“7• 5” 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个向来被关注较少的国家显得格外惹眼，表现也特别

鲁莽，它就是土耳其。对“7• 5” 事件，与一些西方国家的模糊立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土耳其

的反应格外激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扬言要给热比娅签证，还将“7• 5 事件”说成是“种族灭

绝”，企图将此事提交到联合国，以引起更大的国际关注；有土耳其高官扬言要抵制中国商品；

土耳其示威者攻击中国大使馆并焚烧中国国旗与商品；土耳其外交部门表示“严重关切”；土耳

其反对党“民族行动党”（MHP）和一些非政府组织发表反中言论，并要求政府对中国更加强硬；

土耳其各媒体更是纷纷报道，以不实和片面之词攻击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甚至就“7• 5”

事件发表了很多完全颠倒是非的报道，对不明真相的土耳其民众造成了恶劣影响，等等等等。在

此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土耳其这个国家与“东突”到底有何瓜葛，它自身存在什么样的问

题，以及土耳其如何看待中国。 

 

一、 

 

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欧洲人亦称之为土耳其帝国）。该帝国的建立者是一个

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突厥部落。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19 年），辉煌一时，其最

强盛是在 16 世纪，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陆，地中海当时就是它的内陆湖。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

与德国绑在一起。战败后，帝国就分崩离析了。1923 年，那些讲突厥语的人最后在凯末尔的领导

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 

历史上，在突厥部落西迁和创业的过程中，他们与当地其他不同的种族通婚、融合并改变了

种族特征，形成为新的民族。但其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保留，这是现代土耳其人延续其与中亚

之关系的最重要基础。突厥语是阿尔泰语系下面的一个语族，该语族下又包含很多不同的方言，

现代土耳其语就是突厥语族的重要方言之一，其他的突厥语族方言还包括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

语、土库曼语、阿塞拜疆语、维吾尔语等数十种。语言的相近使这些讲突厥语的不同民族之间交

流起来障碍比较小，另外一个共性是，他们多数都信仰伊斯兰教。在土耳其访学期间，我遇到过

很多来自中亚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选择来土耳其留学，除了经济上比较便宜和土耳其教育比

较发达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语言上基本没有障碍。比如，一个来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朋友告

诉我说，他花四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土耳其语。 

历史上，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对中亚的记忆是逐渐淡化的。换句话说，土

耳其人一直是往西看的，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渴望加入欧盟。但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那

就是自 19 世纪以来，土耳其人又“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中亚传统。那时候，随着欧洲的胜出和奥

斯曼帝国的衰落，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其他欧洲、北非和阿拉伯的不同民族开始离心离德。在加强

中央集权的努力失败之后，一些曾留学欧洲并习得一点了欧洲东方学知识的土耳其精英，开始为

帝国境内讲突厥语的这群人谋划未来。与此同时，他们也受到了中亚地区一些讲突厥语的民族主

义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些知识分子是因为当时俄国对中亚的压力而流亡到土耳其的。这些人都讲

突厥语，所以，先是为奥斯曼帝国设计了一个用“突厥”来同化其他民族的方案。但帝国很快就

垮掉了，方案也就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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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上述过程中，为了激发帝国境内讲突厥语人群的民族意识，“突厥”作为一种历史记忆

被复活了，这些失败和失意的人还幻想着把从土耳其到中亚的讲突厥语之不同民族统一起来，这

就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很自然地把新疆的维吾尔人也划到了他们想

象的势力范围之内。在 20 世纪初，也就是奥斯曼帝国崩溃前夕，有一些土耳其人在当时帝国政府

的支持和默许下来到新疆，宣传泛突厥主义。这便是土耳其与新疆自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种关系。 

土耳其人向新疆地区传布泛突厥主义的时期，正是我们的民国时期。当时有不少的维吾尔人

受到影响，并到土耳其留学，有的就在土耳其定居下来，有的回国后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

并在 1949 年之前搞过两次短暂的所谓“建国”。失败后，有一些人就逃亡到了土耳其。据报道，

如今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大概有 10 万人（有土耳其官员说至少 30 万人）。其中不乏在政治、学术、

文化和其他领域中有成就的人，这些人要么本身就是“东突”分子，要么就是在土耳其的“东突”

势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们在土耳其成立了近二十个“疆独”组织，如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

东突厥斯坦国民大会、东突厥斯坦独立联合会，等等。这些组织经常通过游行、媒体、自印刊物

等方式和途径表达意见。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土耳其中央和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比如，在距

离安卡拉不太远的开塞利市，就有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社区——耶尼马哈莱，开塞利地区的维吾

尔人及其组织就对该市政客有较大影响，他们也经常参加维吾尔人组织的活动。近年来，也有一

些维吾尔人为了工作来到土耳其。由于他们可以很快掌握土耳其语，自身又有汉语基础，所以，

可以很容易地为到土耳其旅游的中国旅行团当导游。 

 

二、 

 

从历史上看，1923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以政治现实主义反对泛突厥

主义的幻想。但是，在 20 世纪初的土耳其，“突厥意识”已经深入文化和知识领域，已经无法从

文化上完全否定泛突厥主义了。况且，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需要重建自身的民族认同，“突厥”

这个历史因素在国家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广泛强调。1924 年，根据凯末尔的命令，土耳其建立

了一所“突厥学研究院”（Türkiyat Enstitüsü），负责研究土耳其的历史与文化。凯末尔亲自为

这个研究院挑选了院徽：天山脚下，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灰狼，手持一把火炬。凯末尔向当时的

土耳其历史学家富阿特• 克普鲁律（Fuat Köprülü）解释说：“富阿特先生，白雪覆盖的天山脚

下，是那手持火炬的灰狼，那火炬正是对新生土耳其共和国的科学表述；我们从幼年走过的路上，

灰狼是我们的向导，它代表着我们土耳其主义的国家在安纳托利亚这块土地上的建立！”中亚草

原乃至中国西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中，狼一直是个重要的图腾，狼图腾也为古代突厥部族所崇拜。

凯末尔选择灰狼作为突厥学研究院的徽标，自然有把土耳其的历史追溯到古代突厥人的意思。从

这一点即可以看出泛突厥主义对凯末尔这一代人的影响。 

实际上，早在 1922 年，凯末尔就命令发行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第一套邮票，这套邮票在意

大利刊印，邮票的主体画面就是一条奔跑中的灰狼。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灰狼的形象在土耳其

日益流行，在邮票、纸币、商标、校服上都可以看到灰狼，甚至在凯末尔收到的礼物中，也有一

些以灰狼为形象，凯末尔案头所用的镇纸也不例外。 凯末尔对灰狼这一图腾的钟爱，以及灰狼形

象在土耳其公共领域中的流行，反映出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民族主义迅速普及开来，并受到了国

家政权的大力支持。 

凯末尔党人从 20 年代末期开始着手重新书写土耳其的民族历史，到 30 年代初提出了“土耳

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并据此编写了新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该史观把土耳其民族的历

史推延到史前时期，并认为土耳其人是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中亚的、具有当时世界最高文明发展程

度的白种人，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土耳其人四处迁徙，并把他们的高级文明传播至世界各地，

从而数千年前活动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赫梯人也就成了土耳其人。“土耳其史观”的提出主要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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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西方歧视土耳其人的史观相抗衡，从而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并建

立起一以贯之的民族认同感。另外，“土耳其史观”把土耳其人的历史无限延伸到久远的过去，

并认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迁徙之后的土耳其人在世界各地形成为新的民族，这就与泛突厥

主义的主张不同。但“土耳其史观”仍然把土耳其历史追溯到中亚，并借助很多泛突厥主义的文

化主张，从而间接地强化了泛突厥主义。这也就是说，凯末尔党人当年根本无法从文化上摆脱泛

突厥主义。 

到 40 年代的时候，由于缺乏史实根据，“土耳其史观”被清除出土耳其的历史教科书。从最

新版的土耳其历史教科书来看，它有这样的突出特点：它已经完全抛弃了“土耳其史观”强调种

族因素的内容；在把安纳托利亚说成是伟大文明的故乡之同时，不再说赫悌文明是土耳其人的创

造；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不再追溯到远古，而是从 11 世纪开始算起，认为安纳托利亚的第一个伟

大的突厥国家是塞尔柱帝国。但这不妨碍说土耳其人的古代历史是伟大的，因为，新的历史教科

书转而开始强调三个因素：（1）突厥人的建国能力，即突厥人曾创立了很多伟大的帝国，最早的

是匈奴帝国；（2）突厥人对伟大文明的继承，说来到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是这里所有古代伟大文

明的继承人；（3）强调了突厥人与伊斯兰文明的融合及贡献。 

可见，“突厥”是土耳其人永远都无法摆脱的一个幻梦。土耳其人采用“XX 突厥”作为自己

的姓或者名，还有的人干脆使用“灰狼”作为自己的姓名。民族认同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土耳其社

会科学研究方面的“显学”，而且非常有市场。90 年代土耳其非小说类的一本畅销书，就是关于

突厥认同的，该书作者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灰狼”。 

 

三、 

 

对土耳其来说，泛突厥主义的确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比如，在冷战期间，由于中亚

是苏联的地盘，而土耳其是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美国希望土耳其能够利用其文化上的影响力

来鼓动中亚地区的政治动荡，以削弱苏联。冷战结束以后，土耳其又称为美国进军中亚的排头兵。

土耳其在中亚的活动，其背后通常都有美国的影子。比如，最近，在美国力图继续租用吉尔吉斯

斯坦的马纳斯空军基地的过程中，有一个条件就是美国出钱由土耳其以投资的形式来回报吉国。

土耳其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原因就在于它在这里有长期的文化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土耳

其人在中亚地区开展的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活动，都体现着美国的利益，而是说，作为美国的传

统盟友，一旦有需要，土耳其人可以利用其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文化和经济影响，服务于美国

的政治利益。 

另外，冷战后，中亚地区也出现了宗教极端势力，成为美国全球安全布局中的不稳定因素，

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其伊斯兰复兴具有深厚的现代主义特质，支持这种土耳其式的、温

和的伊斯兰主义在中亚扩大影响，也符合美国利益。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中，美国一直以来

都是鼎力相助，奥巴马上台后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美国的这种支持态度。在美国看来，只有支持

土耳其的亲西方定位，才符合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利益。但从土耳其这方面来说，它正逐渐

改变向西方“一边倒”的战略定位，不想再毫无条件地追随美国，比如，2003 年第二次海湾战争

期间，土耳其议会就拒绝通过允许美国使用土耳其军事基地的议案。美国智库有关人士一再提醒

政府说，2002 年上台的正发党（AKP）是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它正在悄悄地改变土耳其的亲西

方立场。 

同样地，对土耳其来说，冷战结束以后，它也开始重新规划其国家定位，具体表现就是改变

其向西方“一边倒”的做法，开始重视发展与中东穆斯林世界和中亚新独立的讲突厥语各国的关

系。尤其是在中亚地区，土耳其自认是一个与中亚地区有着重要的文化、语言、种族和历史联系

 38



的国家，把中亚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重要部分，并在中亚推行经济-文化上泛突厥主义。特别是在文

化方面，土耳其利用其“软实力”，大力推行土耳其语教育、培训、音乐和广播电视等，大大拓

展了外交活动的空间，俨然成为苏联“老大哥”后的新“老大哥”。不过，中亚各国在政治上对

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保持了高度警惕。 

2008 年 6 月，笔者在土耳其开会期间，时任土耳其总理外交总顾问的阿赫麦特• 达伍特奥鲁

（Ahmet Davutoğ lu，现任土耳其外交部长）在会上比较清楚地阐释了当代土耳其的外交构想。

达伍特奥鲁是土耳其外交中主张“新奥斯曼主义”的一个代表者，所谓新奥斯曼主义，简单来说，

就是要改变紧跟西方的传统策略，回归奥斯曼帝国时代那种多元主义，强调重视北非、东欧、中

东乃至中亚这些地区，重建土耳其国家定位中的主体性，强调文化和文明在国家定位和外交中的

作用，其目标显然是要使土耳其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土耳其成为地区性大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就

是要加强与中亚地区的联系，成为中亚能源输出的“能源过道国”。 

 

四、 

 

从土-中关系的角度来看，两国之间经济贸易交往发展顺利，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的国家

利益冲突。自 1971 年 8 月 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土耳其共和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特

别自 80 年代起，高层互访增多，关系发展较快。其间，中土双方还就不同问题达成了多项双边协

定。尤其是在合作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方面，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土耳其官方采取了比较

积极合作态度。1995 年，土耳其总统苏莱曼• 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访问中国之后，土

耳其政府发布了一道由总理麦苏特• 耶尔马兹（Mesut Yı lmaz）签署的密令，密令指出，中国政

府对由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后裔所建立的社团的活动感到不安，密令要求土耳其各级公务员不得

参加这些社团的各类活动和集会。2000 年 2 月 15 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了来访的土耳其内

政部长萨阿德丁• 坦坦。朱镕基表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并支持中土两国公安、内政警察部门进

行友好交往与合作。中土两国刚刚签署的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协议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

将促进中土两国政府在打击跨国刑事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国际恐怖活动及警用科技装

备和情报信息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萨阿德丁• 坦坦表示，土耳其政府重视发展与中国政府在各

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绝不允许反华分裂分子利用土领土从事反华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为两

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2002 年 4 月朱镕基与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中，双方还公开地涉及到了

“东突”问题。朱镕基表示：我们注意到土耳其政府近年来一再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限制在土“东突”分子的反华分裂活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目前“东突”

分子仍在顽固地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一些在阿富汗进行反华恐怖暴力活动的“东突”恐怖势力正

在寻找新的基地，土耳其是其重要的转移方向。中土两国作为地区重要国家，在打击国际恐怖主

义、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共同打击“东突”恐怖分子，符合两国维护安全与

稳定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中土双方更密切地合作，共同防止“东突”恐怖分子给中土关系造成

损害。埃杰维特表示，土耳其反对世界上任何恐怖主义活动，土中双方在反恐领域进行了良好合

作；近年来，土中两国在这一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愿意与中方继续加强在反恐领域的

合作。对于在土耳其部分“东突”分子的活动，土方将加强限制，土耳其政府不会支持“东突”

的恐怖主义活动。 

考虑到要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土耳其官方做一些态度明确的表态是很自然的，但“言多行少”

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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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土耳其有大量当地维吾尔人组织和其他一些同情“东突”势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知识分

子和人权组织。从土耳其政治发展的历史来看，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一般都处于较边缘地位。

在当代土耳其，最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就是民族行动党，该党早期受美国资助，持极端反共立

场，并坚持极端民族主义，对外主张泛突厥主义。2007 大选中，民族行动党实力大涨，它赢得了

14.3%的选票，获得 71 个议会席位。民族行动党是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者的大本营，其中不乏同情

“东突”的党员。“7• 5”之后，该党领袖巴赫彻里公开发表了谴责中国政府的言论。尤其是在

开始的时候，民族行动党与土国最大的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不同人士在不同场合都以

“7• 5” 事件向埃尔多安政府施压，说政府应该强硬表态，说埃尔多安政府执政七年了，却没有

在维吾尔问题上有任何作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土耳其在“7• 5 事件”上的激烈反应，还部分

地带有国内政党斗争的影响，反对党以此攻击执政党，而各政党为了迎合民间对维吾尔人的同情，

又在比赛谁的调门更高。无论如何，政府表态就算是引起什么政治后果，反对党也不必负责。有

一些支持“东突”的人看到土耳其政府为了国家的大目标而采取与中国进行务实合作的态度时，

当然更会表达反对意见，尤其是在遇到“7• 5 事件”这样的问题时，更不会放过大肆炒作的机会。 

另外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土耳其民众获得信息的途径是经过过滤的。首先，当然是土

国境内外的“东突”势力和各种维吾尔人组织的声音非常强大，他们是土耳其人获取“7·5”乃

至所有关于新疆问题之知识的主要来源；其次，土耳其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媒体无论是秉承某种程

度的泛突厥主义还是泛伊斯兰主义，都会亲“东突”、反中国，有此背景，也就容易想见他们会做

出什么样的报道；再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维吾尔人已经被几乎所有的土耳其人看作

是“突厥兄弟”，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天然”认知。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势必会造成信息和舆

论的“一边倒”。在这种舆情之下，很容易煽动起对“东突”的同情和支持，也更容易煽动起对中

国的激烈反对态度。这样的舆情自然给现政府以极大压力，反对党一旦利用这种压力，政府就不

能不表态。当然，这并不是说土政府完全就是被动的，而是说，政府的表态既有民意的基础，也

有政客们自身的关切和倾向。所以，我们只能不得不遗憾地说，在涉及新疆的问题尤其是“东突”

问题上，土耳其这个国家从下到上都具有某种反中情结，只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的反应与

表现不同罢了。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高调反中的这一波浪潮中，总理与外交部之间存在博弈。

简单来说就是，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彼此通气，或者说，彼此很难说服对方，当然，它们各有自己

的考虑。土耳其外交部代表了相对比较理性的声音，它知道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很多问题上

土耳其需要中国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它也知道在乌鲁木齐事件上应该怎么样做，

才能不激怒中国，也是土外交部一直拒绝给热比娅签证，土耳其外交部长达伍特奥鲁与中国外交

部长杨洁篪的沟通，有为当前紧张关系“灭火”的味道；而总理所代表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则可

能更多地是考虑到舆情和反对党的压力，另外，埃尔多安的过激言论表现出了他倾向伊斯兰主义

的非理性，当然也是其政治上不成熟和无能的一个表现。最终，土耳其是否会给热比娅签证，将

取决于总理和外交部之间的博弈，也就是哪一种意见最终会占上风。 

 

六、 

 

在土耳其生活期间，偶尔也会问土耳其朋友对“东突”问题的看法，其实，有很多土耳其人

根本就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个别了解中国的朋友往往会说，你们有“东突”问题，我

们有 PKK，都是一样的。PKK 就是库尔德工人党，这个组织力图使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族人独立，

分裂土耳其，现已被国际社会定性为恐怖组织。在安卡拉的时候，我曾经跟很多的库尔德人作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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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他们与讲突厥语土耳其人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很正常的，但我发现，他们的交往多数只

限于泛泛之交，库尔德人一般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小圈子活动的。土耳其历届政府在对待库尔德

问题上的态度都是明确的。即使现在的埃尔多安政府更加强调用民主的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但

在打击 PKK 恐怖主义的问题上，埃尔多安政府也丝毫不含糊，一旦软下来，就会遭到军方以及普

通土耳其选民的谴责。 

对 21 世纪的土耳其来说，它还有一个最为头痛的问题，即教俗之争。土耳其目前深受伊斯兰

复兴主义的困扰，自凯末尔时代推行西方化改革以来，世俗化进程目前遇到了很多困难。当前执

政的就是源自伊斯兰主义的一个政党——正发党（AKP）。AKP 政府在 2002 年上台，就是因为它争

取到了保守穆斯林的选票。土耳其国内的世俗主义者担心，依靠伊斯兰民粹主义发家的正发党正

在使土耳其发生一种不同的颜色革命——“绿色革命”（绿色代表伊斯兰教）。自 2007 年以来，

在土耳其这个原本最为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世俗主义者竟然已经逐渐地被边缘化了。AKP 成为

议会第一大党之后，曾力图推动修改宪法，允许大学女生可以在校园里佩戴伊斯兰头巾，触及了

该国世俗主义的底线。 

虽然 AKP 的修宪案最终被宪法法院裁定为违反了世俗主义原则，但这一提案在议会获得通过，

这表明土耳其的强固的世俗主义堡垒正在被逐渐攻破。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坚持凯末尔主义原

则的共和人民党（CHP）近来也开始考虑要松动其世俗主义教条，在头巾问题上改变其强硬态度。

土耳其总统居尔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有一件大家可能不太在意的事，就是居尔夫人戴着伊

斯兰头巾，这对世俗主义的土耳其来说，是政治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世俗主义者不断地发动反

对“绿化”的示威游行，但并没有改变正发党的支持率。2008 年在土耳其的时候，我曾经要买一

个牌子的巧克力，一位坚持世俗主义的朋友告诉我说，那是支持 AKP 的一家厂商，让我不要买。

从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似的细节就能感觉到那种张力的存在。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尽管在伊斯兰世界属于相当温和的一类，但考虑到该国凯末尔主义的世

俗主义传统，这种转向是非常剧烈的。以埃尔多安为首的伊斯兰主义政府更强调伊斯兰认同，而

力图弱化“突厥”认同，因为后者一直以来是与世俗-民族主义（当然包括极端性质的）联姻。如

果回顾一下埃尔多安的一些做法，就不太难理解他所代表的势力的倾向性。比如，在 2009 年 1

月 29 日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埃尔多安高声指责以色列滥杀无辜的不人道行径并起

身退场。埃尔多安的这一姿态反映出，AKP 主政的土耳其要改变其一贯亲西方的立场，甚至不惜

以得罪美国和以色列来讨好国内外的“深绿”势力（详见昝涛《土耳其总理达沃斯“发飙”背后》，

载《世界知识》，北京：2009 年第 4期）。对土耳其现政府的这一倾向，我想用一个或许不太恰当

的表述来为之定性，即“新泛伊斯兰主义”。前边我们强调了新奥斯曼主义，旧奥斯曼主义的历史

比较复杂，这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这里我只想补充指出的是，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历史上，

奥斯曼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本来是相互补充的（详见昝涛《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土耳其民族主义

的兴起》，载《大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 期）。那么，在土耳其的新奥斯曼主义中（如

前所述，其代言人达伍特奥鲁就强调文化和文明在外交中的作用），也就不难理解其与伊斯兰文明

/文化之间存在着或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暧昧”关系。 

笔者说破上述这一层关系的目的何在呢？答案是：警惕外部势力把“7·5”事件、新疆问题

乃至“东突”问题最终定性为宗教（伊斯兰教）问题。这并不是说之前就没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性。

不要忘了，“东突”的两大意识形态支柱就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东突”分子在朝圣过

程中就力图以泛伊斯兰主义吸引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注意，希望能够赢取“同教兄弟”的支持和同

情，这也是热比娅的一个重要策略。“东突”与中亚极端势力尤其是本·拉登的联系与合作已经证

明这种策略进入了实践阶段。“7·5”事件发生后北非某前“基地”组织分支就扬言要报复中国，

更是说明“东突”问题正在日益被国际极端组织“伊斯兰化”。对中国而言，这样的一个结果显然

是大大不利的。在这一过程中，之前还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高调地来反对中国。现在土耳其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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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主义的政府站出来了，所以，我们需要更加警惕土耳其现政府激烈反应的多重消极影响。

不能忽视的是，埃尔多安在达沃斯上的表现使其成为穆斯林世界的“英雄”；更不可小觑的是，土

耳其总理和总统的夫人们戴着伊斯兰头巾在世界各地访问的时候，为这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做了

什么样的注脚。 

 

七、 

 

最后，再谈一点“余论” 

第一、土耳其的立场仍将含糊，对我国十分不利。目前“东突”势力还并没有给土耳其国内

带来什么麻烦，土耳其将在很长一段时期默认其存在。另外，近年来“东突”势力也改变了策略，

借助于少数族群权益、人权、宗教、文化等“软话语”获得了很多不明真相者的支持与同情，这

也是其能够在土耳其持续扩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土耳其境内一直存在活跃的“维吾尔民族运动”，

不少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右派人士和人权组织对维吾尔人的“民族自决运动”持同情和支持态

度，尤其是反对党（MHP）借此对现政府施加压力，这是土对“7• 5 事件”反应激烈的重要原因。

单从土耳其本身来考量，在“7• 5 事件”这个问题上它应该不会走太远；但是，如果这个问题进

一步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多方结合，以抹黑中国，并遏制中国的崛起，也很可能在国际上造

成对我非常不利的局面，在这其中，土耳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土耳其政府、反对党和民间在“7·5”事件上的互动性过激反应表明，泛突厥主义与

泛伊斯兰主义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这是土耳其的典型特征。笔者当前正在研究源自土耳其

的一场世界性宗教运动“居兰运动”（其领导人是法图拉• 居兰，Fetullah Gülen，台湾学者译

为“葛兰”）。一些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朋友对居兰运动在土耳其的影响深表担忧，据有关材料显示，

居兰的信徒目前已经渗透和控制了土耳其的警察机构。这一运动不仅是一场温和的宗教复兴运动，

它还在中亚地区推行文化上的泛突厥主义。通过各种文化和教育机构，居兰运动普及土耳其的语

言与文化。居兰运动在中亚取得了最为巨大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把伊斯兰复兴主义和泛突厥主

义结合起来实施。土耳其现政府与反对党以及民间在“7·5”事件上的高调互动，其实也反映出

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而更多地是相互补充。 

关于土耳其对“7·5”事件的反应，专家学者们已经给出了不同解读，但相对忽视了前述土

耳其逐渐“绿化”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埃尔多安在达沃斯发飙，既迎合了国内“深绿”选民的民

心，又使其成为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的“英雄”；此次针对“7·5”事件，埃尔多安再次信口开河，

并不是说他嘴巴没有把门的，而也有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对内，他迎合了国内民众

（无论是从宗教立场还是从民族立场）对“东突”的同情，同时也封住了反对党之口，并转移了

人们对其支持率连续下降的关注；对外，如果他暗示此次事件是一个宗教问题，他就能够再次赢

得全球穆斯林的关注，为土耳其做广告，为其政党加分。 

第三、就这次“7• 5 事件”来说，美国没有明确表态，似不符合美国的一贯做法。土耳其反

应如此激烈，其中是否有美国的因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来下结论。但并不能排除美国支持

土耳其表态的可能性。在合作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确实不想在此刻激怒中国。但美国

的那些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反华组织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攻击中国的机会。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借土耳其之口表达他们的立场，也是有可能的。埃尔多安把“7·5”事件描述为一个“人权事件”，

又能够博得西方各国以“人权卫士”自居的反华人士的交口称赞，既有利于改变土耳其在欧盟政

客和人权分子心目中的形象，也表达了西方某些此刻不便于开口批评中国的人的心声。 

最后、土耳其国力有限，有其自身头痛的大问题，它没有很大的精力和能力去关注与自身国

家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外部事件，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土耳其在“7• 5 事件”上不会走太远。

土耳其企图在中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会与上合组织发生关系。在这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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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必须更加明确地表明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诚如一位西方学者多年前所言，土耳其长期以来

都是“东突”分裂势力避难的中心，只要中国新疆的分裂运动持续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

将很难保持中立。 

（作者：昝涛，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 

 

 

 

 

 

【书  序】 

靳薇《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序言 
 

马戎 

 

    自从 2008年拉萨“3-14”事件以来，全国民众对西藏等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社会发展与民

族关系日益关注。作为一个举世瞩目、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背后，

无疑有许多境外因素的参与和影响，这些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年来我国各地

许多领域的工作也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与失误，近几年在汉族地区发生的几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就不大容易以境外势力的干预来推卸责任。假如我们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思路是符合社

会实际的，各项工作的效果得到各族绝大多数民众的积极肯定，那么境外势力再如何捣乱也不可

能掀起大浪。所以，我们还是应当把处理好民族关系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清醒地面对 21世纪

中国社会和国际的现实，主要从我们在国内能够做什么的角度来寻找今后切实改善民族关系、促

进各族共同繁荣的有效途径和具体办法。 

多年来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各项事业从资金、人才和物资等方面给予了全面支持，2007年西藏

自治区总人口为 273万，而中央政府的财政补助达到 280亿，人均过万元，以如此巨额资金支持

的西藏各项建设事业究竟取得了怎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这是所有人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中

央政府和全国人民提供的援助资金如果使用得好，就会逐步改善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环境，

逐步提高藏族民众的教育水平，加强他们参与西藏现代化发展事业的能力，使西藏经济和各行各

业逐步现代化并融入国家经济体系，经济事业的发展必将显著提高西藏民众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在参加各类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也会使广大藏族民众和青年对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有更丰富、更具

体的认识与了解。 

中央政府对西藏财政支持力度达到年度人均超万元，如果算上其他“对口支援”省份对西藏

各地区的资金投入，还远不止这个数。那么从全体纳税人口袋里拿出来的这些血汗钱究竟是如何

用在西藏的，这些钱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是否使西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发

生了变化和改善，全国人民对此一定都非常关心。 

但是我们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所看到的并不是一幅令人鼓舞的态势。2007年西藏自治区

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 11,984 元，低于全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 (14,908 元) 并在 28 个省、

自治区中排名第 16位。2007年西藏城镇居民年平均消费支出为 7532元，成为倒数第 3名，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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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7512元）和黑龙江（7519元）之前，甚至低于人们印象中很穷的贵州（7922元）。由于

国家政策保证了西藏国有单位职工的高收入，那么这一变化说明除国有职工之外的其他西藏城镇

居民的收入在近十几年来没有显著增长，已经与其他省份拉开距离。这一趋势特别需要加以关注。 

2000年藏族劳动力的 86.6%为农牧民，因此农村收入是衡量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1985年西藏自治区农村人口年平均纯收入为 353元，同年全国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为 398元，仅

相差 45 元。1990 年西藏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447 元，全国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为 630 元，差距

扩大为 183元。1995年西藏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200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578元，相差 378

元。但是到 2007年，西藏 2788元，全国平均水平 4140元，差距进一步扩大为 1352元。 

不仅西藏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的城乡差距也随着西藏

农村发展的滞后在不断拉大。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是农民的 3.6倍，而西藏城镇居民平

均收入是农民收入的 4.3 倍。经过了中央对西藏自治区的多年支持，今天西藏农民收入不仅显著

低于全国农民平均水平，而且与西藏城镇居民收入的距离也在继续拉大。2007年中央给西藏的财

政补贴人均超过万元，假如把这些钱的一半直接发给农民，人均也超过 5000元，而不是现实中的

2788元。2007年西藏自治区地方财政收入 231437万元，同年中央财政补助为 2804127万元，是

地方财政收入的 12倍，西藏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的运转多年来一直依赖中央财政补贴来支持，始

终走不出“依赖型经济”的模式。以上这几方面的数据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能够不对西藏社

会与经济发展的态势予以关切呢？ 

2005 年秋季我们在拉萨组织了 1470 名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发现汉族流动人员的平均收入

是藏族流动人员的 1.5 倍。因此，不仅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这发展中的两大矛盾已经集中体现在

西藏农业和农民身上，前两个差距再加上族群差距又高度集中在拉萨等城镇的藏族流动人口身上。

这些在农村生活困难的藏族农民，为了谋生来到城镇打工，但是由于所受教育有限和汉语不熟练，

在拉萨等城镇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明显不如身边的外来汉族流动人员，他们心中产生一些不满

情绪是十分自然的，如果再加上境外反华势力的挑唆和鼓动，就有可能在街头骚乱中发泄情绪。

因此，加快西藏农村脱贫工作和帮助藏族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就业，是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两

大民生问题。那么这些年来中央和各省支援西藏的巨额资金是否投入到了与此相关的领域？发挥

了哪些作用？ 

看到中央财政对西藏自治区的支持力度，又看到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统计数字，相信

全国的纳税人一定都很想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中央对西藏自治区的财政资助是如何拨付的，立项审批和通过预算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

里？是否通过全国人大和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详细讨论和审议？ 

（2）中央政府对这些资金的使用方案是否具有审查和监督权？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下

属机构是否具有审查和监督权？ 

（3）立项后资金拨付方法如何具体安排？当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发现资金不足需要追加时，追

加资金的程序是如何提出和审批的？ 

（4）重大项目的验收程序是否有中央政府、全国人大、自治区人大的有关机构参与？验收结

果是否向全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民众的质询？ 

（5）重大项目验收交付使用后，对这些项目所发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是否有“后续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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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环节？由什么机构来承担相关的评估工作？ 

（6）在几十年中央援藏项目的立项、施工及交付使用后的运行过程中，是否出现过重大过失

（违规违纪造成的浪费、贪污）和重大经济损失？发现后又是如何处理的？ 

既然像上海这样经济发达、法规和监督机制相对完善的大都市都出现了以陈良宇为首的重大

经济犯罪案件，对西藏这样管理和监督体制相对不太完善的边远地区，出现类似案件也是完全可

能的。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西藏对经济犯罪和官员贪污的任何报道。是真的不存在贪

污和浪费等问题，还是我们的监督检查机制本身有问题？这恐怕也是全国民众心中的另外一个疑

问。 

靳薇的《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一书是在她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成的，从 1996 年到

2006年她先后多次进藏开展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数据和第一手个案资料。在这本书中，她详尽

介绍了自 1952年以来中央在财政上援助西藏的政策演变，根据政府公布的统计资料分析了西藏自

治区的财政收支状况，对中央援藏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中央援藏政策的实施后

果是第西藏自治区在财政上形成了对中央补贴的高度依赖。 

除了历年对西藏自治区政府的行政拨款外，中央还专门设立了专款来支持大型项目的建设。

从 1984年的 43项工程到 1991年的“一江两河”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到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确定的 62项工程并安排 17个省市和 17户中央企业对口支援西藏各地区，后续的还有

2001年确定的 117个项目。从书中提供的大量数据和表格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央和全国对西藏

自治区建设事业给予支持的力度和广度。1984-2005 年在西藏援助建设的项目可分为两大类，第

一类是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批准的大型项目共 254个，援助金额 515.21亿元；第二类是各对

口援藏的省市、国家机关和大型企业根据西藏需要安排的援助项目共 1826个，援助金额 37.07亿

元。这样，中央政府和各省市援助总金额高达 552.28亿元；其中 514.06亿元（93.08%）为无偿援

助，其余 38.21亿元（6.92%）为西藏自治区动用中央历年财政拨款节余、企业自筹、地方自筹配

套资金、贷款、群众投劳折资等。 

根据作者在西藏各地区的实地考察和访谈所获得的信息，书中列举了大量具体案例来说明这

些项目是如何确定、如何实施以及地方干部和民众对这些项目的评价。当书中分析在项目选定与

实施中体现出的“无计划的计划经济”特征、投资无计划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以及“投产即

亏损”等大量惊心动魄的现象时，相信读者们一定会感到难以想像。 

当然这些项目和资金对西藏的社会发展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彻底改变了西藏基础设施的根

本面貌，对这些成绩没有人会否认。问题在于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比例是怎样的？有多少投资客观

上是无效的或者是浪费？ 

我们不知道中央政府援藏项目的立项的论证程序，相信是由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自治区共同

商讨决定的。我们可以指出的是，至少这一程序和内容缺乏透明度，没有广泛征求和吸收社会和

学术界的意见和建议。现在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地方政府，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国民生产

总值和重点工程，这就是各个地方政府不惜以环境为代价进行“招商引资”和大建行政大楼、道

路和广场的主要动力，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可以填写在政绩报告里，上级领导来视察时一定会

对新办公大楼、沿途道路和广场留下深刻印象。至于环境保护、基础技术创新、人才培养这些“长

线项目”，其效果在当政官员们短短几年的任期内是很难显示和“计量”的。那么，各部门负责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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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和讨论“援藏项目”立项的官员们难道就能够避免这样的“政绩”追求吗？这种大的基础设施

工程项目，内容简单容易批准，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一个项目一下子就把几十亿批出去了，办公

室的“援藏立项”工作很容易完成，建成后的“硬件验收”主要是工程上的事，最后举办一个热

闹的仪式，拍几张漂亮的照片登登报，皆大欢喜。至于当地民众和经济发展是否真的急需这一项

目，是否需要设计成这样的规模和标准，投入的经费是否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这些官员中又有谁

真正想过、真正关心呢？ 

对口支援西藏的省市政府，是把援藏项目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通常的做法是请被援助的

地区提出“建议项目”。考虑到西藏各地区政府的人才知识结构和建设经验，这些地区能够提出什

么样的“建议项目”呢？提出之前进行了哪些前期论证和社会公开咨询活动？同时，考虑到前面

提到的“政绩”追求动力，各“援藏”的省市又倾向于接受或推荐哪类项目呢？当然是修一条路、

盖一座建筑物、建一座工厂这类施工建设项目最省事又能凸显“政绩”，原因也是立项审批简单、

施工管理简单、结项验收简单，把几个亿“援藏指标”花出去。把在建筑物前面树立的“感谢×

×省（市）对西藏人民的无私支援”壁墙拍下照片，登在报上，对中央和邻省就都能有个交代，

别的就不是它需要操心的事了。 

而且无论是中央部门还是各省市政府，都与大型建筑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直接就

是政府下属的企业，那么当然“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难以排除在立项时这些部门就考虑到让下

属建筑企业承接这些项目的可能性。当然，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这些“小算盘”是无可非议和

十分“理性”的。 

那么作为接受援助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各地区政府又是如何考虑这些“援藏项目”和“对

口支援”的？以西藏二百多万人口、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管理队伍为背景，西藏官员们恐怕一时也

很难设想出把这几十亿、几百亿援藏资金最有效使用的方案。而且恐怕也难免有这样的心态：反

正是无偿援助，不要白不要，建了总能发挥出点效益。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们也很难去认真考虑这

些项目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有时面对要在短期内想出一个需要投资几亿、十几亿的项目这

样的难题，他们恐怕也是绞尽了脑汁的。我们怎么能责怪他们？ 

从 1984年的 43项工程开始，这二十多年的“援藏项目”的立项、实施过程和社会经济效益

评估，完全可以作为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学的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我们过去总是讨论“计划经

济”体制存在官僚主义、不考虑经济效益的弊病，但是这些弊病却最鲜明地体现在今天的“援藏

项目”中。必须定期完成一定规模的“援藏金额”，这是中央政府和对口支援省市的“计划行为”，

但是由于“援建者”和“受援者”是两个不同的单元，双方考虑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结果是任

何一方都没有真正去考虑这些项目的客观合理性和实际效益。“援建者”一方的“政绩”就是要把

钱花出去，并得到验收证明和“仪式照片”为证；“受援者”一方的“政绩”就是从中央和对口省

市把钱和项目拿到手，修路盖楼建工厂，有东西摆在哪里就是自己的“政绩”。没有一方真正去算

效益这笔帐。可惜的是全国纳税人的几百个亿投到了西藏，但是西藏经济和城乡居民收入并没有

发生理应发生的变化。试想如果这笔钱投到其他地区，会给那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多大的变化！

从书中介绍的情况看，似乎由于“援藏项目”中“援建者”和“受援者”分离模式所带来的目标

差异，这些项目的实施和效益体现出了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弊病，却没有体现出计划经济的任何

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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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薇这本书在中国首次把“援藏项目”的社会和经济评估问题提到读者的面前，这是一件非

常有意义的工作。自从 1988年首次到西藏开展社会调查以来，我始终觉得“援藏项目”的效益分

析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发掘的课题。由于靳薇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课题，有一定的积累，所以在讨论

她的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们马上就选定了这个题目。我觉得这是一篇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应用意义

的论文。她在这本书中全面和历史地总结了中央援藏项目的实施情况，她在肯定援藏项目的成绩

和良好经济社会效果的同时，又指出存在大量的立项不合理和浪费现象，而且这样的援助力度客

观上造成了西藏自治区对中央财政的高度依赖，以及西藏经济对中央投资和建设项目的高度依赖。

书中列举的材料具体生动，既肯定成绩又不回避问题，这是“实事求是”的客观和负责任的态度。

社会学研究在发现和讨论现存问题后，一般都会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本书在讨论了西藏发展

各类产业的客观条件与可能性之后，也对今后西藏如何才能“走出依赖”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建设

性思路。 

无论是中央政府的钱还是对口支援省市的钱，都是国民纳税人的血汗钱。这些钱都来自纳税

企业和纳税人的口袋。中央和对口支援的省市政府在使用这些资金时，必须慎之又慎。该用的钱

一定要用，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必须支持，这都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这些钱用得是否得当，是

否真正发挥出了效果，政府是应当给国民一个交代的。西藏各级政府在接受援助时，也需要改变

“不要白不要”、不在乎项目效益和浪费的“无偿受援者”心态，要想到这些钱代表了中央政府和

全国 13亿兄弟姐妹对藏族民众的关心，要想到这是全国人民的血汗钱，花钱时要感到心疼，要认

识到任何浪费和损失都是犯罪。 

从书中介绍的情况来看，从援藏项目的立项、实施到项目完成后的运行，政府还缺乏相应完

善透明的审查、监管和评估机制。希望中央和西藏政府相应机构的负责人们能够仔细读读这本书，

找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探讨改善和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益的办法。 

我想，对这些资金是否真正发挥效益的评价标准，并不在于政府盖了几座大楼、修了几条路

或扶持了几个企业，而是看西藏广大城乡居民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是否得到了显著的增长。修建

基础设施和创办企业，如果不能转化为就业机会、经济效益并落实在广大民众身上，那么这些设

施和企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们讲“三个代表”，讲“以人为本”，讲“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

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切实改善民生这方面来，评价我们政府工作的标准就应当看农民收入提高的速

度，应当看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了转移就业的机会，应当看农村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

的完善程度，应当看城镇藏族流动人员与外来汉族流动人员收入的差距是否在缩小。我们把这些

基础民生的工作做好了，藏族民众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改善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自然也就提高了，

祖国对藏族民众的凝聚力也必然随之加强。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文发表在《领导者》2009年 6月刊（总第 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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